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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經濟及醫療技術快速發展的環境中，高齡化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結構的主要

趨勢，加上老年人罹患慢性疾病的機率較一般成人高，且目前已知身體活動可以

降低罹患多種慢性疾病的危險，是維持老人健康最有效且最經濟的方法之一，故

本研究探討影響臺灣地區老年人參與身體活動的因素，包括不同的生活型態與疾

病，做為提升老年人身體活動量之參考。本研究根據「臺灣地區老人營養健康狀

況調查 1999-2000」之資料，包括 1,245名 65歲以上之老年人，運用 Logistic迴歸

模式及線性迴歸模式進行分析，依變項分別為客觀的身體活動量、主觀的自覺運

動狀態、BMI值；自變項為居住地區、生活型態、各項疾病及飲食攝取等。結果

顯示，不論是採用客觀的或主觀的身體活動依變項，居住於中部與東部者，身體

活動量不足的危險均顯著高於居住於北部者，居住於南部者則顯著低於居住於北

部者；教育程度較高者，身體活動量不足的危險顯著低於教育程度為小學者；個

人所得與身體活動量充足的比率呈顯著正相關；吃檳榔者身體活動量不足的危險

顯著高於不吃檳榔者；而以汽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者，身體活動量不足的危險顯

著高於以步行為主要交通方式者，且男女性的結果相似。患有白內障與高血壓者，

調整後身體活動量不足的危險顯著低於無患有此二疾病者。線性迴歸分析的結果

顯示，BMI與年齡與吸菸呈顯著負相關，但與身體活動量或各營養變數並無顯著

相關。本研究顯示為了提升老年人身體活動量，往後可加強或改善地區性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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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空間，提倡外出盡量以步行或搭乘大眾運輸為主，進而落實目前不斷推廣

的全民運動。 

 

關鍵詞：老年人、身體活動、疾病、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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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medical technique, aging is the 

main trend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in Taiwan. Ag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risk for chronic diseases. It has been revealed that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conomic ways to reduce the risk for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elderly.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life style and disease. The results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to increase th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in Taiwanese elderly. The data used in 

this research is acquired from the ‘Elderly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1999-2000.’ There were 1245 subjects aged 65 years or older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The data was analyzed with logistic and linear regressio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 location of residence, basic life styles, disease, and dietary habit;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objectively measured physical activity, self-perceived exertion level, 

and body mass index. The results were similar in in both objective or subjective 

measurements of physical activity. The risk for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ubjects living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 while i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southern region, compared to the northern region. The risk 

for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ubjec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compared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Personal incom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atio of 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The risk for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ose who chew betel nut, compared to 

those who do not. The risk for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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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use motorcycles or cars as the major transportation, compared to those who 

walk. These results were similar in men and women. The adjusted risk for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ose who have cataract or hypertension. 

Th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BM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and 

smoking, but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physical activity and dietary variables.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in order to increase physical activity in Taiwanese elderly, the 

government could improve the local space and facility for exercise and walking as a 

mean of transportation. Furthermore, the promotion of sports-for-all could be 

implemented. 

 

 

Keywords: elders, physical activity, disease, life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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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休 閒 是 日 常 生 活 中 不 可 或缺 的 活 動 之 一 ， 隨 著 社 會 制 度

的 改 變 ， 民 眾 可 以 利 用 的 休 閒 時 間 也 逐 漸 增 加 ， 充 裕 的 時 間

讓 人 不 禁 思 考 該 選 擇 何 種 運 動 ， 來 舒 展 平 日 為 工 作 或 課 業 以

及 生 活 而 勞 累 的 身 心 。 想 要 擁 有 健 康 的 身 體 及 心 靈 ， 與 健 康

的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 在 愈 來 愈 重 視 個 人 休 閒 與 健 康 生 活 的 時 代

裡 ， 運 動 的 相 關 議 題 顯 得 特 別 重 要 。 觀 看 現 今 社 會 現 況 ， 在

經 濟 及 各 項 醫 療 技 術 快 速 發 展 的 環 境 中 ， 人 類 壽 命 不 斷 延

長 ， 高 齡 化 已 經 成 為 主 要 的 趨 勢 。  

根 據 聯 合 國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W H O )定 義 ， 若 一 個 國 家 中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占 該 國 總 人 口

數 的 7 %以 上 ， 即 為 高 齡 化 社 會 。 就 臺 灣 地 區 而 言 ， 1 9 9 3 年

老 年 人 口 數 占 總 人 口 數 的 7 . 1 %，已 達 到 高 齡 化 社 會 的 標 準 ，

而 老 年 人 口 數 逐 年 不 斷 地 升 高，至 2 0 1 1 年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已 占 總 人 口 數 的 1 0 . 8 9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

2 0 1 2）。  

依 據 推 估 ， 臺 灣 地 區 未 來 老 年 人 口 到 2 0 6 0 年 增 加 至

4 1 . 6 %（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2 0 1 0）， 老 年 人 口 的 休 閒 運

動 、 健 康 及 安 全 生 活 等 相 關 議 題 也 就 愈 來 愈 需 要 重 視 ， 故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因 素 已 成 為 重 要 的 課 題 。 但 休 閒 活

動 的 種 類 和 內 容 在 不 同 的 社 會 裡 ，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影 響 休 閒

型 態 發 展 的 因 素 ， 包 含 飲 食 習 慣 、 宗 教 信 仰 、 政 治 制 度 、 戰

爭 、 氣 候 、 學 習 的 進 度 和 方 式 、 開 玩 笑 的 方 式 、 各 種 工 業 制

度 等 ， 很 難 有 統 一 的 型 式 （ 周 錦 宏 等 ， 2 0 0 5）。  

臺 灣 地 區 為 了 促 進 各 年 齡 層 民 眾 的 運 動 參 與 以 促 進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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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 政 府 不 斷 推 動 全 民 運 動 ， 並 在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中 設 置

了 全 民 運 動 處 ， 積 極 推 動 運 動 人 口 規 律 化 及 擴 增 參 與 運 動 人

口 ， 並 於 各 縣 市 推 展 平 日 休 閒 運 動 ， 例 如 ： 游 泳 G O 健 康 、

鐵 馬 逍 遙 遊 、 登 山 健 行 …等 ， 使 各 個 年 齡 層 可 以 共 同 參 與 ，

一 方 面 促 進 個 人 體 能 ， 另 一 方 面 可 強 化 家 庭 及 人 際 間 的 交

流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2 0 1 1 )國 民 健 康 局 亦 鼓 勵 民 眾 參 與 健 走 活

動 並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不 但 可 以 預 防 慢 性 疾 病 ， 降 低 羅 患

癌 症 的 風 險 ， 加 速 代 謝 脂 肪 ， 強 化 肌 肉 組 織 與 功 能 ， 更 能 維

持 健 康 體 重 ， 降 低 情 緒 壓 力 ， 走 向 健 康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臺 灣 地 區 人 口 高 齡 化 現 象愈 來 愈 明 顯 ， 隨 著 年 齡 增 加 ，

罹 患 各 種 慢 性 疾 病 的 機 率 也 隨 著 增 加 ， 雖 然 科 技 及 醫 療 技 術

的 發 展 日 新 月 異 ， 但 高 齡 化 還 是 使 醫 療 資 源 支 出 不 斷 地 增 加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2 0 1 0， 頁 4 8）， 加 上 慢 性 病 患 較 需 要

醫 護 人 員 及 家 屬 的 照 料 ， 也 增 加 社 會 成 本 。 身 體 活 動 可 以 降

低 罹 患 多 種 慢 性 疾 病 的 危 險 ， 也 可 減 緩 身 體 功 能 退 化 ， 是 維

持 老 人 健 康 的 最 有 效 且 最 經 濟 的 方 法 一 ， 但 目 前 仍 缺 乏 我 國

老 年 人 全 國 性 資 料 之 分 析 研 究 。  

有 鑑 於 此 ， 本 研 究 選 用 1 9 9 9 年 至 2 0 0 0 年 之 「 臺 灣 地 區

老 人 營 養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1 9 9 9 - 2 0 0 0」 資 料 （ 潘 文 涵 等 ， 2 0 0 4）

進 行 分 析 ， 原 資 料 研 究 之 目 的 為 ：  

一、評 估 臺 灣 地 區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的 飲 食、營 養、健 康 狀 況 。 

二、探 討 影 響 老 人 營 養 健 康 之 飲 食 因 素、及 各 種 非 飲 食 因 素。

三、老 人 的 營 養 相 關 知 識、態 度、與 行 為 及 其 與 健 康 的 關 係 。  

在 此 ， 作 者 為 得 知 老 年 人 與 活 動 參 與 之 關 聯 ， 另 挑 選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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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據 中 與 活 動 參 與 之 相 關 變 項 進 行 分 析 ， 其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老 年 人 休 閒 活 動 為 何 ？  

二 、 瞭 解 目 前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量 之 建 議 。  

三 、 瞭 解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或 運 動 之 益 處 。  

四 、 以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因 子 來 探 討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相 關 性 因 素 。  

五 、 以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為 基 礎 ， 再 加 入 數 據 中 各 項 疾 病 來 檢 測  

其 是 否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有 所 關 聯 。  

六 、 探 討 B M I 值 與 飲 食 及 身 體 活 動 量 之 關 聯 。  

 

最 後 將 相 關 結 果 以 做 為 提 升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參 考 ，

這 也 是 目 前 已 公 開 的 最 新 全 國 性 老 人 運 動 與 健 康 的 調 查 資

料 。  

 

第 三 節  研 究 限 制 

  研 究 限 制 為 僅 以1 9 9 9 年 至 2 0 0 0 年 之 資 料 進 行 分 析 ， 並

挑 選 數 個 影 響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變 數 做 為 比 對 分 析 ， 雖 然 此 為

全 國 性 代 表 數 據 ， 但 受 測 者 主 要 為 可 以 自 行 表 達 意 見 及 居 住

家 中 者 ， 非 全 國 老 年 人 之 代 表 群 體 。 而 題 項 中 多 為 老 年 人 以

回 憶 形 態 填 答 ， 故 資 料 準 確 性 為 一 大 限 制 之 一 ， 包 含 ：  

一 、 身 體 活 動 時 間 評 估 由 受 測 者 自 行 回 憶 ， 為 過 去 一 週 所  

從 事 之 身 體 活 動 。  

二 、 飲 食 回 憶 為 受 測 者 2 4 小 時 內 之 飲 食 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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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老 年 人 之 休 閒 活 動 種 類 

  對 已 退 休 且 生 活 無 虞 的 老年 人 而 言 ， 休 閒 幾 乎 是 他 們 生

活 的 全 部 ， 但 每 個 人 在 休 閒 的 認 定 上 不 盡 相 同 。 休 閒 生 活 大

致 為 休 閒 運 動 或 休 閒 活 動 ， 指 在 休 閒 時 間 中 追 求 體 適 能 與 樂

趣 、 放 鬆 、 滿 足 感 、 更 有 活 力 等 經 驗 ， 是 自 由 選 擇 參 與 的 運

動 ， 讓 參 與 者 不 僅 在 於 生 理 上 獲 得 健 康 ， 也 顧 及 心 理 狀 態 的

愉 悅 與 歡 樂 ， 非 強 調 競 技 與 能 力 的 表 現 ， 而 是 健 康 與 快 樂 的

運 動 取 向（ 洪 煌 佳， 2 0 0 2）。綜 述 所 言，休 閒 運 動 及 休 閒 活 動

的 共 同 特 性 是 在 自 由 的 時 間 ， 依 個 人 喜 好 自 由 選 擇 及 參 與 ，

並 可 以 感 受 到 愉 悅 與 滿 足 的 一 項 事 物 。  

  依 據 以 上 特 性 及 針 對 老 年人 的 休 閒 活 動，李 鍾 元（ 2 0 0 4）

將 其 分 為 五 類 ， 分 別 為 ：  

一 、 社 交 活 動 ： 使 參 與 者 先 認 識 進 而 交 往 ， 也 屬 合 作 的 團 體  

活 動 。 例 如 ： 聚 餐 、 茶 會 。  

二 、 文 化 活 動 ： 以 文 化 特 產 所 作 的 活 動 ， 大 都 是 基 於 個 人 的  

  興 趣 與 愛 好 設 計 而 成，例 如：祭 典、節 慶、展 覽、戲 劇 、 

  音 樂 等 。 

三 、 體 育 活 動 ： 較 劇 烈 的 活 動 ， 專 指 運 動 ， 並 需 要 利 用 各 種  

器 材 ， 例 如 ： 散 步 、 羽 球 、 槌 球 、 太 極 拳 、 土 風 舞 等 。  

四 、 郊 遊 活 動 ： 指 在 戶 外 、 自 然 的 環 境 中 進 行 的 休 閒 活 動 。  

  例 如 ： 垂 釣 、 旅 遊 、 登 山 。 

五 、 其 他 活 動 ： 如 諮 商 、 社 會 服 務 、 經 驗 傳 承 等 。  

   

Z i m m e r 與 L i n  ( 1 9 9 6 )  則 使 用 1 9 8 9 年 臺 灣 地 區 6 0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健 康 與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資 料 ， 也 歸 納 出 老 年 人 的 休 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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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並 分 類 為 ：  

一 、 身 體 活 動 (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i e s )： 較 需 要 體 能 的 活 動 ， 像  

  是 運 動 、 走 路 、 園 藝 。 

二、創 造 活 動 ( C r e a t i v e  a c t i v i t i e s )：包 含 遊 戲、閱 讀、嗜 好 、 

  手 工 藝 。 

三 、 思 考 活 動 ( C o n t e m p l a t i v e  a c t i v i t i e s )： 包 含 思 考 、 宗 教  

  活 動 。 

四 、 社 交 活 動 ( S o c i a l  a c t i v i t i e s )。  

   

另 外 陳 畹 蘭 ( 1 9 9 2 )將 休 閒 分 為 社 交 、 旅 遊 性 休 閒 、 嗜 好

性 休 閒 、 園 藝 寵 物 性 休 閒 、 休 憩 性 休 閒 等 。 陳 肇 男 （ 2 0 0 3）

也 把 老 人 休 閒 區 分 為 社 團 參 與 、 旅 遊 活 動 、 休 閒 活 動 。  

   

第 二 節  老 年 人 之 健 康 體 能 

  在 健 康 方 面 ， 體 能 的 衰 退對 個 人 有 雙 重 影 響 ， 當 年 紀 愈

大 ， 若 體 能 很 差 ， 常 不 足 以 應 付 日 常 活 動 之 所 需 ， 因 而 無 法

獨 立 生 活 ， 造 成 生 活 品 質 低 落 ； 另 外 ， 體 能 衰 退 與 缺 乏 身 體

活 動 息 息 相 關 ， 而 缺 乏 身 體 活 動 又 是 危 害 健 康 的 重 要 危 險 因

子（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國 民 健 康 局， 2 0 1 0）。健 康 體 能 對 於 老 年 人

來 說 ， 其 重 要 性 遠 大 於 一 般 成 年 人 ， 若 由 年 輕 時 就 保 持 著 規

律 身 體 活 動 的 習 慣 ， 往 後 的 生 活 不 僅 會 感 到 較 為 輕 鬆 ， 能 參

與 的 活 動 及 社 交 圈 也 會 較 為 廣 泛 。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C e n t e r s  f o r  D i s e a s e  C o n t r o l  

a n d  P r e v e n t i o n ,  C D C )以 及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學 會 ( A m e r i c a n  

C o l l e g e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A C S M )所 共 同 提 出 之 健 康 成 年 人

的 身 體 活 動 建 議 為 應 每 週 至 少 5天 從 事 最 少 3 0分 鐘 的 中 等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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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身 體 活 動，或 每 週 至 少 3天 從 事 最 少 2 0分 鐘 的 高 等 強 度 身 體

活 動 ， 再 者 可 經 由 通 勤 、 家 事 雜 務 、 日 常 活 動 等 方 式 以 增 加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 並 促 進 健 康 ( P a t e ,  e t  a l . ,  1 9 9 5 )。 但 在

2 0 0 7年 8月 ，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協 會 及 美 國 心 臟 協 會 ( A m e r i c a n  

H e a r t  A s s o c i a t i o n ,  A H A )連 同 各 界 的 專 家 擬 定 了 一 份 以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種 類 及 身 體 活 動 量 建 議 之 報 告 書 ， 其 中 更 說 明 規

律 性 身 體 活 動 是 成 功 老 化 不 可 缺 少 的 因 素 ， 並 提 出 了 九 項 針

對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的 建 議 與 歸 納 ( N e l s o n等 ,  2 0 0 7 )  ：  

一 、 為 了 促 進 及 使 身 體 健 康 ， 應 保 持 積 極 身 體 活 動 的 生 活 方  

式 。  

二 、 每 週 至 少 有 5天 執 行 最 少 3 0分 鐘 的 中 等 強 度 有 氧 （ 耐 力 ） 

身 體 活 動；或 者 每 週 至 少 有 3天 執 行 最 少 2 0分 鐘 的 高 強 度  

有 氧 活 動 。  

三 、 結 合 中 等 強 度 與 高 強 度 的 有 氧 活 動 。  

四 、 每 週 應 至 少 有 兩 次 增 強 主 要 肌 群 的 活 動 ， 以 保 持 或 增 加  

  肌 力 及 肌 耐 力 。 

五 、 身 體 活 動 多 寡 會 反 應 在 健 康 上 ， 老 年 人 也 希 望 提 高 個 人  

健 康 、 降 低 慢 性 疾 病 與 殘 疾 的 風 險 。  

六 、 為 了 保 持 規 律 身 體 活 動 及 日 常 生 活 的 靈 活 性 ， 應 每 週 至  

少 2天 執 行 最 少 1 0分 鐘 的 靈 活 性 活 動 。  

七 、 為 了 減 少 因 跌 倒 而 受 傷 的 風 險 ， 平 時 應 練 習 、 維 持 或 改  

  善 平 衡 狀 況 。 

八 、 身 體 活 動 是 有 效 且 安 全 執 行 物 理 治 療 的 方 式 。  

九 、 老 年 人 應 有 計 畫 地 參 與 各 種 類 型 的 身 體 活 動 。   

   

原 先 僅 就 一 般 成 年 人 建 議 身 體 活 動 量 ， 經 由 修 訂 後 ， 也



 
 

7

有 針 對 老 年 人 而 提 出 的 個 別 建 議 ， 希 望 可 提 升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的 參 與 度 及 信 心 ， 也 能 增 強 自 我 的 健 康 體 能 。  

  為 維 持 健 康 體 能 ， 規 律 的運 動 為 各 界 所 認 同 的 共 通 改 善

方 式 ， 無 論 是 從 事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 有 組 織 或 無 組 織 、 個 人 或

團 體 的 運 動 ， 如 能 享 受 或 專 注 於 運 動 過 程 ， 將 有 正 面 的 人 際

互 動 且 兼 顧 教 育 及 身 體 保 健 的 功 能 ， 運 動 的 價 值 或 意 義 也 會

更 高（ 方 進 隆，1 9 9 5）。在 臺 灣 地 區，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2 0 1 1，

頁 1 4 3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2 0 1 1 年 規 律 運 動 人 口 比 例 為 2 7 . 8 %，較

前 一 年 增 加 了 1 . 7 %， 且 6 0 歲 以 上 的 中 高 齡 人 口 為 規 律 運 動

的 主 要 族 群 所 在 。  

   

第 三 節  老 年 人 之 運 動 益 處 

  從 事 運 動 ， 不 僅 可 以 放 鬆身 心 ， 忘 卻 煩 惱 ， 擺 脫 一 成 不

變 的 生 活 型 態 ， 並 兼 具 有 娛 樂 、 滿 足 成 就 感 、 社 交 功 能 、 改

善 健 康 等 諸 多 效 果 ， 與 其 它 類 型 的 休 閒 活 動 顯 著 不 同 （ 程 紹

同， 1 9 9 4）。運 動 也 可 以 促 進 身 體 活 動 的 效 能，以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情 緒 ， 及 感 到 生 、 心 滿 意 的 狀 況 ， 尤 其 對 老 年 人 能 維 持

其 心 血 管 和 肌 肉 功 能 更 為 重 要（ 黃 惠 璣，2 0 0 4）。陳 安 妮 ( 2 0 1 0 )

也 提 及 對 老 年 人 來 說 ， 運 動 是 維 持 身 心 健 康 及 延 緩 老 化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 它 也 是 適 合 每 一 個 人 的 活 動 。  

  從 運 動 醫 學 方 面 來看 ， 規 律 運 動 可 以 改 善 老 年 人 的 血

壓 、 糖 尿 病 、 血 脂 、 關 節 炎 、 骨 質 疏 鬆 及 神 經 認 知 功 能 等 ，

因 而 降 低 死 亡 率 及 其 他 與 高 齡 相 關 的 罹 病 率 ( H o p m a n - R o c k  

&  We s t h o f f ,  2 0 0 2 ;  N i e d  &  F r a n k l i n ,  2 0 0 2 )  。  

  經 研 究 證 實 ， 規 律 參 與 運動 並 擁 有 較 動 態 的 生 活 方 式 ，

可 以 帶 來 以 下 方 面 的 好 處 ( S i n g h ,  2 0 0 4；黃 獻 樑、陳 品 瑩、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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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餘 ， 2 0 0 7 )：  

一 、 降 低 因 老 化 或 失 用 所 造 成 的 生 理 上 變 化 ：  

  許 多 研 究 已 證 實 ， 藉 著 長期 的 有 氧 活 動 ， 可 以 使 個 人 保  

  持 一 定 水 準 的 心 肺 及 骨 骼肌 肉 功 能 。 在 身 體 組 成 方 面 ，  

  老 化 造 成 肌 肉 減 少 及 脂 肪組 織 增 加 ， 以 透 過 運 動 來 保 持  

較 佳 的 身 體 組 成 ， 不 僅 可 以 維 持 生 活 行 動 的 能 力 ， 也 能  

降 低 由 肥 胖 所 導 致 的 慢 性 病 危 險 因 子 。  

二 、 促 進 心 理 健 康 ：  

  完 整 的 健 康 老 化 ， 不 僅 是生 理 方 面 ， 心 理 也 佔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 包 括 社 交 、 基 因 、 社 會 支 持 、 人 格 特 質 等 因 素 。  

方 進 隆 ( 1 9 9 5 )亦 提 出 ， 規 律 性 運 動 不 但 有 助 於 體 適 能 之  

提 升，且 對 自 尊、身 體 形 象 等 心 理 特 質 皆 有 正 面 之 影 響； 

藉 著 運 動 人 類 也 有 較 佳 之 交 流 與 溝 通 ， 且 可 以 學 習 合  

作 、 包 容 、 守 法 與 助 人 的 許 多 社 會 美 德 。  

三 、 延 長 壽 命 及 預 防 慢 性 疾 病 ：  

  有 規 律 運 動 及 具 較 動 態 生活 方 式 的 人 ， 已 被 證 實 有 較 低  

  的 死 亡 率 ， 以 及 預防 糖 尿 病 及 心 血 管 疾 病 。  

四 、 預 防 及 治 療 失 能 ：  

  不 論 是 老 化 或 疾 病 因 素 都會 讓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偏 向 靜 態 ，  

  甚 至 會 造 成 失 能 ， 導 致 日常 生 活 無 法 獨 立 ， 造 成 個 人 、  

  家 庭 以 及 社 會 的 負 擔 。 而運 動 可 以 預 防 肌 肉 、 骨 骼 的 退  

化 ， 進 而 避 免 失 能 的 狀 況 ， 亦 能 減 緩 生 理 上 老 化 帶 來 的  

衝 擊 。  

蕭 伃 伶 、 劉 淑 娟 ( 2 0 0 4 )也 指 出 老 化 是 人 生 必 經 的 階 段 ，

但 藉 由 運 動 可 延 緩 老 化 的 速 度 ， 並 建 議 老 年 人 最 好 可 以 自 動

自 發 地 運 動 ， 以 內 容 簡 易 又 不 具 危 險 性 的 全 身 性 運 動 為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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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量 多 次 並 持 之 以 恆 ， 勿 操 之 過 急 。  

  上 述 許 多 研 究 中 都 說 明 了運 動 對 健 康 的 好 處 ， 尤 其 是 對

老 年 人 而 言，運 動 在 生 理 層 面、心 理 層 面 都 有 極 重 大 的 影 響。

運 動 不 僅 是 為 了 自 己 的 健 康 著 想 ， 也 可 以 減 輕 家 人 的 負 擔 並

減 少 醫 療 資 源 的 支 出 ， 對 於 個 人 或 是 社 會 都 扮 演 著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  

 

第 四 節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運 動 之 因 素 

  國 內 外 皆 有 許 多 學者 對 老 年 人 之 運 動 參 與 因 素 有 所 研

究，陳 秀 珠 ( 1 9 9 9 )以 臺 北 市 基 督 長 老 教 會 松 年 大 學 5 5 歲 以 上

學 員 為 例 ， 共 採 集 2 8 7 份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分 析 ， 歸 納 出 規 律 運

動 與 運 動 知 識 、 自 覺 運 動 利 益 、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 自 覺 家 人 、

朋 友 及 醫 護 人 員 運 動 社 會 支 持 呈 現 正 相 關 ； 與 自 覺 運 動 障 礙

呈 現 負 相 關 ， 並 提 出 要 養 成 老 年 人 良 好 的 運 動 習 慣 ， 除 了 正

確 的 認 知 外 ， 有 較 高 的 運 動 自 我 效 能 及 社 會 的 影 響 力 也 很 重

要 。  

  王 冠 今 等( 2 0 0 9 )由 2 0 0 3 年「 臺 灣 地 區 中 老 年 身 心 社 會 生

活 狀 況 長 期 追 蹤 調 查 」資 料 庫 中 選 取 2 , 6 5 9 位 6 5 歲 以 上 老 年

人 分 析 其 健 康 行 為 ， 並 得 知 老 年 人 參 與 運 動 與 教 育 程 度 、 居

於 較 城 市 區 域 、 非 同 住 網 路 （ 不 與 受 試 者 同 住 但 至 少 每 週 連

絡 一 次 之 人 數 ）、社 會 互 動 網 路（ 受 試 者 參 與 宗 教、休 閒、社

團 、 學 習 、 志 願 服 務 、 政 治 等 六 項 社 會 活 動 的 數 量 ） 呈 現 正

相 關 ； 與 自 評 健 康 、 身 體 功 能 、 認 知 障 礙 呈 現 負 相 關 。  

L e e 等 ( 2 0 0 7 )以 4 0 至 7 4 歲 的 上 海 市 男 性 居 民 為 研 究 對

象，採 集 6 1 , 5 8 2 位 受 訪 者，經 由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分 析 研 究 發 現，

教 育 程 度 、 家 庭 所 得 、 B M I 值 、 飲 食 能 量 攝 取 、 飲 用 含 有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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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 茶 、 人 蔘 較 多 者 ， 與 運 動 參 與 呈 現 正 相 關 ； 腰 臀 比 、 吸

菸 情 況 與 運 動 參 與 呈 現 負 相 關 。  

J u r j 等 ( 2 0 0 7 )以 上 海 女 性 健 康 研 究 資 料 中 7 4 , 9 4 2 名 4 0

至 7 0 歲 女 性 為 研 究 對 象，使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分 析 指 出，女 性

較 少 參 與 休 閒 時 間 的 活 動 ， 但 卻 有 大 量 能 量 消 耗 於 家 事 雜 務

上 ， 且 通 勤 為 非 職 業 性 活 動 中 最 主 要 的 消 耗 來 源 之 一 ， 而 擁

有 高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及 較 少 家 庭 責 任 者 ， 與 參 與 運 動 呈 現 正 相

關 。  

P a n 等 ( 2 0 0 9 )以 5 , 1 6 7 名 1 5 至 7 9 歲 加 拿 大 居 民 為 對 象，

利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分 析 得 知 自 我 效 能 、 教 育 程 度 、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 家 庭 收 入 都 會 影 響 民 眾 參 與 運 動 並 呈 現 正 相 關 ， 其 中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運 動 最 為 顯 著 的 因 素 為 預 期 健 康 效 益 、 教 育

程 度 、 家 庭 所 得 。  

S t r a t h ,  S w a r t z ,  與 C a s h i n ( 2 0 0 9 )以 4 1 5 名 5 0 歲 以 上 中 老

年 人 為 對 象 ， 使 用 計 步 器 收 集 至 少 連 續 5 天 ， 每 天 至 少 1 0

小 時 配 戴 計 步 器 並 且 行 走 超 過 1 0 0 0 步 之 完 整 資 料，與 人 口 變

項 進 行 比 對 分 析 。 研 究 發 現 年 齡 較 高 、 B M I 值 高 、 已 退 休 與

行 走 步 數 呈 現 負 相 關 ； 所 得 收 入 高 、 教 育 程 度 高 者 ， 與 行 走

步 數 呈 現 正 相 關 。  

K r u g e r ,  H a m ,  與 S a n k e r ( 2 0 0 8 )以 2 0 0 5 年 行 為 風 險 因 素

檢 測 資 料 中 1 8 5 , 7 0 2 名 5 0 歲 以 上 中 老 年 人 為 對 象 ， 使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分 析 ， 顯 示 年 齡 層 較 高 、 B M I 值 過 輕 或 過 重 、

擁 有 殘 疾 、 患 有 慢 性 疾 病 者 較 趨 向 靜 態 活 動 ； 教 育 程 度 高 、

自 我 健 康 認 知 良 好 者 則 趨 向 靜 態 活 動 的 比 率 較 低 。  

Z i z z i 等 ( 2 0 0 6 )以 1 , 2 3 9 名 1 8 歲 以 上 阿 帕 拉 契 山 區 居 民 為

母 體 ， 使 用 其 中 9 9 4 名 受 試 者 進 行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分 析 ，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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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顯 示 女 性 在 運 動 次 數 及 運 動 時 間 上 明 顯 低 於 男 性 ； 所 得

收 入 與 運 動 次 數 呈 現 正 相 關 ； B M I 值 與 運 動 次 數 呈 現 負 相

關 ； 自 我 效 能 則 在 運 動 次 數 及 時 間 上 皆 呈 現 正 相 關 。  

胡 立 仕 ( 2 0 0 2 )則 提 出 影 響 老 年 人 運 動 之 因 素 為 促 進 因 素

及 限 制 因 素。其 中 促 進 因 素 包 含 了 個 人 因 素 (自 我 調 適、興 趣

培 養 、 正 向 運 動 態 度 …等 )、 他 人 因 素 (專 業 教 練 指 導 、 職 場

運 動 環 境 的 建 立 、 家 人 與 朋 友 支 持 …等 )及 工 具 性 因 素 (交 通

便 利 、 替 代 場 所 的 尋 找 、 運 動 種 類 的 選 擇 …等 )； 限 制 因 素 則

包 含 年 齡 增 長 、 生 理 機 能 下 降 、 時 間 、 費 用 與 經 濟 、 心 理 因

素 …等 。  

  觀 看 過 去 研 究 ， 可 以 發 現教 育 程 度 、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 家

庭 收 入 、 居 住 環 境 、 健 康 認 知 等 是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或 運 動 的 重 要 因 素 ， 各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統 整 製 表 如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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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環 境 與 交 通 
相 較 於 其 他 影 響 運 動 行 為 的 因 子 ， 環 境 因 素 可 能 是 一 個

更 為 顯 性 的 議 題 ( H u m p e l ,  O w e n ,  &  L e s l i e ,  2 0 0 2 )。 蕭 偉 勳

( 2 0 1 1 )研 究 指 出 運 動 環 境 對 運 動 參 與 達 顯 著 影 響 ， 若 居 家 附

近 具 有 足 夠 的 運 動 環 境 ， 則 該 地 區 居 民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水 平 相

對 較 高 。  

環 境 不 但 會 影 響 生 活 型 態 的 選 擇 ， 居 住 環 境 資 源 的 多 寡

也 會 影 響 老 人 是 否 執 行 身 體 活 動 ， 亦 可 能 導 致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量 比 較 低 （ 顏 敏 玲 、 陳 玉 敏 ， 2 0 0 8） 。 而 影 響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環 境 因 素 大 致 包 括 居 住 地 區 鄰 近 之 公 園 、 開 放 空 間 、 運

動 設 施 、 運 動 場 館 、 人 行 道 及 其 設 施 之 安 全 考 量 。  

就 老 年 人 而 言，最 基 礎 的 運 動 設 施 供 應 尤 為 重 要 ( W i c k e r ,  

B r e u e r ,  &  P a w l o w s k i ,  2 0 0 9 )  。 C u t t s ,  D a r b y ,  B o o n e ,  &  

B r e w i s ( 2 0 0 9 )研 究 也 指 出 ， 鄰 近 大 型 的 公 園 將 提 供 民 眾 從 事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 且 較 大 的 公 園 可 從 事 身 體 活 動 的 範 圍 更 加

廣 泛 。  

居 家 環 境 周 圍 的 人 行 道 是 最 常 被 使 用 於 從 事 身 體 活 動 之

設 施 ， 通 常 被 使 用 於 散 步 、 慢 跑 ， 若 能 完 善 規 劃 街 道 設 施 ，

將 能 提 高 身 體 活 動 參 與 率（ S a l l i s ,  e t  a l . ,  2 0 0 9）。L i ,  F i s h e r ,  

B r o w n s o n ,  &  B o s w o r t h ( 2 0 0 5 )亦 提 出，居 家 附 近 在 進 行 城 市 規

劃 時 ， 必 須 完 善 考 慮 如 何 興 建 人 行 道 與 行 人 使 用 空 間 ， 因 人

行 道 的 規 劃 及 興 建 與 社 區 中 老 年 人 口 從 事 散 步 或 步 行 活 動 呈

現 正 相 關 的 影 響 。  

環 境 設 施 的 安 全 問 題 也 是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一 大 考 量 ， 謝

佾 穎 、 徐 錦 興 ( 2 0 1 1 )研 究 指 出 ， 在 運 動 環 境 中 女 性 民 眾 所 在

意 要 點 在 於 支 持 性 設 施 、 安 全 性 以 及 美 觀 性 上 ， 其 中 又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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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環 境 的 安 全 性 最 為 重 視 ， 顯 示 當 環 境 若 無 法 給 予 女 性 民

眾 安 全 感 時 ， 將 會 影 響 其 運 動 參 與 之 意 願 。  

在 政 府 方 面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2 0 1 1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民 眾 最 常 做 運 動 的 地 點 以 鄰 近 之「 學 校 運 動 場 館 」、「 公 園 」

與 「 戶 外 」 為 主 。 為 了 創 造 有 利 於 老 年 人 活 動 的 條 件 ， 減 少

障 礙 ， 增 進 身 體 活 動 參 與 ， 讓 老 年 人 在 生 活 圈 中 經 常 能 動 、

容 易 動 、 喜 歡 動 ， 到 老 都 還 是 很 獨 立 、 活 躍 、 健 康 ， 國 民 健

康 局 自 9 9年 起 推 動「 高 齡 友 善 城 市 計 畫 」，目 前 已 有 嘉 義 市 、

臺 北 市 、 新 北 市 、 桃 園 縣 、 新 竹 市 、 南 投 縣 、 臺 南 市 、 高 雄

市 、 臺 東 縣 等 開 始 推 動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2 0 1 1）。  

  交 通 方 面 ， 研 究 顯 示 開 發較 完 善 之 城 市 會 較 依 賴 車 輛 之

使 用 導 致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少 ( L o p e z - Z e t i n a ,  L e e ,  &  F r i i s ,  

2 0 0 6 )。但 臺 灣 地 區 地 狹 人 稠，普 遍 屬 於 人 口 稠 密 而 交 通 便 捷

的 社 區 環 境 ， 更 擁 有 許 多 免 費 或 需 付 費 的 大 眾 運 動 設 施 ， 包

括 游 泳 池、健 身 房 及 各 式 開 放 空 間（ 廣 場、社 區 中 庭 ），使 得

民 眾 雖 然 居 住 在 鬧 區 之 中 ， 也 很 容 易 使 用 到 這 些 設 施 從 事 有

助 健 康 的 身 體 活 動 （ 王 佳 雯 ， 2 0 0 9）。  

 

第 六 節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為 影 響 身 體活 動 參 與 的 重 要 因 素 ， 其 中 包

含 了 收 入 及 教 育 程 度 ， 社 會 經 濟 階 層 不 同 者 ， 所 居 住 的 環 境

往 往 也 有 所 差 異 。 較 高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者 之 居 住 環 境 ， 其 所 屬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的 設 施 功 能 可 能 較 多 ，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相

對 也 較 大 ， 而 低 社 經 地 位 者 之 居 住 環 境 或 許 運 動 場 所 設 備 較

為 老 舊 ， 缺 乏 吸 引 力 ， 以 致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民 眾 較 少

( C r a w f o r d ,  e t  a l . ,  2 0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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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 有 學 者 研 究 發 現 ， 較 低社 會 經 濟 地 位 者 在 居 住 環 境 中

所 擁 有 的 免 費 運 動 設 施 顯 著 較 少 ( E s t a b r o o k s ,  L e e ,  &  

G y u r c s i k ,  2 0 0 3 )  。即 使 低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者 居 住 環 境 中 有 良 好

的 運 動 設 施 可 使 用 ， 但 卻 涉 及 入 會 費 用 的 限 制 導 致 無 法 使 用

( G i l e s - C o r t i  &  D o n o v a n ,  2 0 0 2 )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國 民 健 康 局 在 「 臺 灣 健 康 論 壇 」 中 曾 指 出

臺 灣 在 不 同 地 區 、 不 同 族 群 與 不 同 社 經 階 層 之 間 存 在 健 康 不

平 等 的 現 象 ， 且 國 人 男 女 性 之 吸 菸 率 、 嚼 食 檳 榔 率 、 不 運 動

率 以 及 女 性 之 肥 胖 率 ， 皆 呈 現 教 育 程 度 愈 低 者 ， 不 健 康 行 為

比 率 愈 高，其 教 育 或 社 經 階 層 較 高 的 民 眾，在 菸、酒、檳 榔 、

肥 胖 等 因 素 的 盛 行 率 則 較 低 ； 反 之 ， 受 教 育 年 數 較 低 、 收 入

較 低 者，這 些 因 素 的 盛 行 率 則 較 高（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2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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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由 於 原 先 檢 測 題 項 多 達1 3 0 0 多 題（ 包 含 問 卷 調 查 及 體 檢

部 分 ），本 研 究 經 由 檢 視 並 刪 除 不 完 整 填 答 之 對 象 後，加 以 重

新 編 碼 及 重 組 ， 以 其 中 1 , 2 4 5 位 資 料 較 為 完 整 的 受 測 者 進 行

分 析 比 較 ， 研 究 流 程 如 下 圖 （ 圖 1）。  

 

 

 

 

 

 

 

 

 

 

 

 

 

 

 

 

 

 

 

圖 1 研 究 流 程 圖 

「 臺 灣 地 區 老 人 營 養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1 9 9 9 - 2 0 0 0」 資 料 2 0 2 8 人  

檢 視 並 刪 減 不 完 整 之 資 料  

1 2 4 5 名 資 料 較 完 整 樣 本

資 料 重 新 編 碼 及 重 組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B M I

值 、 身 心 功 能 量 表 、  

家 庭 所 得 、 不 良 習 性 、

交 通 方 式 、 各 項 疾 病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身 體 活 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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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資 料 來 源 使 用 「 臺灣 地 區 老 人 營 養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1 9 9 9 - 2 0 0 0」 之 資 料 （ 潘 文 涵 等 ， 2 0 0 4）。 該 調 查 自 1 9 9 9 年 1

月 至 1 2 月 收 案 ， 母 群 體 定 義 為 在 臺 灣 地 區 具 有 國 籍 且 1 9 9 9

年 1 月 1 日 年 齡 為 6 5 及 6 5 歲 以 上 之 居 民 ； 但 不 包 括 建 立 名

冊 時 間 內 軍 事 單 位、醫 院、療 養 院、學 校、職 訓 中 心、宿 舍 、

機 構 內 之 居 民 。  

  其 採 用 分 層 隨 機 集 束 取 樣法 ， 將 臺 灣 以 特 殊 族 群 、 地 理

位 置 分 出 客 家 、 山 地 、 東 部 、 澎 湖 四 層 ， 另 將 臺 灣 其 他 地 區

分 成 北 、 中 、 南 三 地 區 ； 其 北 、 中 、 南 地 區 以 人 口 密 度 各 分

三 層，共 將 臺 灣 地 區 分 為 1 3 層。各 層 中 以「 抽 取 率 與 母 體 規

模 成 正 比 」 ( P r o b a b i l i t i e s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t o  S i z e s ,  P P S )方 式 抽

出 共 3 9 個 鄉 鎮 。 各 鄉 鎮 中 再 以 P P S 法 抽 出 2 個 村 里 ， 每 一

村 里 調 查 2 6 位 老 人，全 國 總 樣 本 數 共 2 , 0 2 8 人 ，男 女 各 半 。 

  本 研 究 者 將 資 料 進行 檢 視 與 刪 減 後 ， 最 終 得 到 1 , 2 4 5 名

樣 本 並 重 新 編 碼 及 重 整 資 料 ， 再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依 據 其 研 究 數 據 與文 獻 探 討 ， 提 出 假 設 如 下 ：  

假 設 一 ： 年 齡 對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活 動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二 ： 居 住 地 區 對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活 動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三 ： B M I 值 對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活 動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四 ： 教 育 程 度 對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活 動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五 ： 個 人 所 得 對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活 動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六 ： 有 抽 菸 習 慣 對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活 動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七 ： 疾 病 對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活 動 有 顯 著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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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原 收 集 之 資 料 及 測 量 項 目分 為 問 卷 訪 視 項 目 及 身 體 檢 查

項 目 ， 問 卷 調 查 部 分 以 現 行 衛 生 體 系 為 架 構 ， 透 過 各 縣 市 衛

生 局 營 養 員 督 導 聘 僱 之 兼 職 訪 員 執 行 ， 體 檢 部 分 則 由 專 職 人

員 負 責 ， 其 內 容 如 下 ：  

一 、 問 卷 訪 視 項 目 ： 家 戶 資 料 、 基 本 資 料 、 2 4 小 時 飲 食  

  回 憶 記 錄 （ 含 家 戶 食 譜 、個 人 食 物 模 型 效 度 記 錄 、 個 人  

  回 憶 記 錄 ）、飲 食 問 卷、營 養 知 識、態 度 與 行 為 問 卷、體  

  能 活 動 量 表 、 疾 病 史 問 卷、 身 心 功 能 量 表 、 短 暫 性 腦 缺  

  血 問 卷 、 肺 功 能 測 量 。 

二 、 身 體 檢 查 項 目 ： 抽 血 、 收 尿 、 人 體 測 量 （ 身 高 、 體 重 、  

  腰 圍、臀 圍、皮 下 脂 肪 測 量 ）、心 電 圖、血 壓、體 溫 測 量 、 

  骨 質 疏 鬆 評 估 。 

    本 研 究 使 用 問 卷 訪 視 項 目 之 家 戶 資 料、基 本 資 料、 2 4 小

時 飲 食 回 憶 記 錄 、 體 能 活 動 量 表 、 疾 病 史 問 卷 等 ； 身 體 檢 查

項 目 之 人 體 測 量 與 血 壓 。  

 

第 五 節  分 析 變 項 

一 、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 計 算 過 去 一 年 之 身 體 活 動 量 ， 將  

其 身 體 活 動 激 烈 程 度 分 為 五 個 等 級 （ 躺 著 及 輕 鬆 的 坐 著

為 1  M E Ts； 坐 著 活 動 、 輕 鬆 站 立 或 站 立 但 手 腳 要 動 為

1 . 5  M E Ts； 站 立 身 體 要 動 ， 包 括 一 些 走 路 為 2  M E Ts； 步

行 手 腳 要 動 為 3  M E Ts；步 行 身 體 要 動，騎 自 行 車、游 泳

等 為 4  M E Ts）。 計 算 方 式 為 調 查 中 個 人 五 項 最 常 從 事 之

身 體 活 動 量 加 總 ， 再 將 其 分 為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 由

於 時 空 背 景 為 1 9 9 9 - 2 0 0 0 年 ， 其 身 體 活 動 量 評 定 標 準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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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所 提 倡 之「 健 康 體 能 3 3 3」，即 每 週 至 少 3 天 從 事 最

少 3 0 分 鐘 之 中 等 強 度 運 動，且 心 跳 達 到 每 分 鐘 1 3 0 下 以

上 ， 並 以 一 年 身 體 活 動 量 為 評 量 基 礎 ， 若 達 標 準 即 為 身

體 活 動 量 足 夠 ， 其 公 式 如 下 ：  

    身 體 活 動 量 標 準 = ( 3 (天 )  ×  0 . 5 (小 時 ) ×  3 ( M E Ts ) ) ×  5 2 週  

=  2 3 4  ( M E Ts - h r／ 年 )  

    M E Ts - h r (一 年 內 身 體 活 動 總 量 )  

  =  Σ 運 動 激 烈 程 度 ( M E Ts )  ×  身 體 活 動 時 間 （ 小 時 ／ 年 ）  

二 、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 詢 問 受 試 者 是 否 有 經 常 參 與 的 運 動 或 動  

態 的 休 閒 活 動 ， 將 其 分 為 自 覺 不 運 動 、 自 覺 經 常 運 動 兩

組 。  

三、年 齡：以 1 9 9 9 年 2 月 3 日 為 基 準 計 算 各 樣 本 之 年 齡，並  

將 其 分 為 6 5 至 6 9 歲 、 7 0 至 7 4 歲 、 7 5 歲 以 上 三 組 。  

四 、 居 住 地 區 ： 依 據 臺 灣 地 區 分 佈 將 其 歸 類 為 北 部 （ 新 竹 以  

北 ， 含 新 竹 ）、 中 部 （ 苗 栗 至 雲 林 ）、 南 部 （ 嘉 義 以 南 ，

含 嘉 義 ）、 東 部 （ 宜 蘭 至 臺 東 ） 等 四 個 地 區 。  

五 、 B M I 值 ： 依 據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國 民 健 康 局 所 發 行 之 「 健 康  

體 能 指 引 手 冊 」 區 分 為 過 輕 ( B M I＜ 1 8 . 5 )、 正 常

( 1 8 . 5≦ B M I＜ 2 4 )、過 重 ( 2 4≦ B M I＜ 2 7 )、肥 胖 ( B M I≧ 2 7 )

四 組 。  

六 、 教 育 程 度 ： 將 教 育 程 度 分 為 小 學 及 以 下 、 初 中 、 高 中 、  

大 專 及 以 上 四 組 。  

七、婚 姻 狀 況：分 為 單 身 或 離 婚 者、已 婚 或 配 偶 過 世 者 兩 組 。 

八 、 個 人 所 得 ： 由 於 測 量 項 目 以 個 人 從 事 之 身 體 活 動 為 主 ，  

故 所 得 計 算 採 行 以 個 人 為 單 位 ， 並 由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臺 灣

地 區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 2 0 1 0 )取 得 各 地 區 每 月 平 均 所 得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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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加 以 計 算 ， 其 公 式 如 下 ：  

個 人 所 得 ＝ 1 9 9 9 年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收 入 / 1 9 9 9 年 居 住 地 區   

每 月 平 均 所 得 收 入 * 1 0 0。  

九 、 認 知 功 能 ： 利 用 認 知 功 能 量 表 ( S h o r t  P o r t a b l e  M e n t a l   

S t a t u s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S P M S Q )計 算 答 題 數 ， 並 分 為 正 常  

（ 答 錯 3 題（ 含 ）以 內 ）及 異 常（ 答 錯 3 題 以 上 ）兩 組 。 

十、不 良 習 性：將 抽 菸 情 況 分 為 目 前 不 抽 菸、目 前 抽 菸 兩 組 ； 

喝 酒 情 況 分 為 不 喝 酒 、 偶 爾 喝 酒 、 常 喝 酒 三 組 ； 吃 檳 榔  

情 況 分 為 目 前 不 吃 檳 榔 、 目 前 吃 檳 榔 兩 組 。  

十 一 、 交 通 方 式 ： 將 外 出 活 動 之 方 式 分 為 步 行 、 騎 自 行 車 、  

搭 乘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 騎 乘 汽 機 車 四 組 。  

十 二 、 疾 病 檢 測 ： 各 項 疾 病 包 含 白 內 障 、 慢 性 支 氣 管 炎 、 氣  

喘 、 消 化 性 潰 瘍 、 痛 風 、 關 節 炎 、 高 血 壓 、 高 血 脂 、 中  

風、糖 尿 病、尿 失 禁、代 謝 症 候 群（ 總 膽 固 醇 ≧ 2 0 0、高  

密 度 脂 蛋 白 < 4 0 / 5 0、 三 酸 甘 油 脂 ≧ 1 5 0、 血 糖 ≧ 1 0 0、 高

血 壓、腰 圍 ≧ 8 0 / 9 0，以 上 6 項 符 合 3 項（ 含 ）以 上 者 ），

分 為 無 疾 病 及 經 醫 師 診 斷 與 確 認 後 有 疾 病 兩 組 。  

 

第 六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由 於 欲 分 析 之 變 項 多 為 類 別 變 項 ， 故 以L o g i s t i c 迴 歸 模

式 分 析 ， 資 料 以 S P S S  1 2 . 0 版 套 裝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  

  本 研 究 分 別 以 客 觀評 量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 M E Ts - h r≧ 2 3 4 )， 以 及 主 觀 評 量 運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 做 為 依 變 項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 認 知 功 能 、 不 良 習 性 、 交 通 方 式 及 多

項 疾 病 作 為 自 變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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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第 一 節  各 變 項 分 配 情 形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 疾 病 及 身 體 活 動 項 目 之 次 數 分 配 分 別 列

於 表 2、 表 3 及 表 4 顯 示 。 表 2 中 客 觀 評 定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皆 近 乎 半 數 但 比 例 相 反 ， 可 能 造 成 之 後

資 料 分 析 時 有 些 許 的 差 異 存 在 。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方 面 ， 男 性 與

女 性 各 半 ； 年 齡 中 有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受 測 者 為 6 5 - 7 4 歲 ； 居

住 地 區 僅 東 部 佔 較 少 數 ， 其 餘 分 配 均 勻 ； B M I 值 多 為 正 常 範

圍 ； 教 育 程 度 小 學 及 小 學 以 下 者 超 過 一 半 以 上 ； 婚 姻 狀 況 為

已 婚 或 配 偶 過 世 者 佔 9 0 %以 上 ， 顯 示 大 多 數 受 測 者 皆 有 獨 立

家 庭 生 活 ； 認 知 功 能 量 表 測 驗 結 果 呈 現 男 性 近 9 0 %之 受 測 者

為 認 知 正 常 ， 女 性 則 近 7 0 %為 認 知 正 常 ； 不 良 習 性 方 面 ， 女

性 皆 有 9 0 %以 上 無 不 良 習 性 ， 男 性 也 有 6 0 %以 上 無 不 良 習

性 ， 為 健 康 之 受 測 對 象 ； 外 出 交 通 方 式 則 多 數 為 騎 乘 汽 機 車

（ 男 ： 5 8 . 3 %、 女 ： 4 6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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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次 數 分 配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不 足( < 2 3 4  M E Ts - h r )  

 足 夠(≧ 2 3 4  M E Ts - h r )  

 

3 3 8  

2 9 8  

 

5 3 . 1  

4 6 . 9  

 

3 4 9  

2 3 4  

 

5 9 . 9  

4 0 . 1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自 覺 不 運 動 

 自 覺 經 常 運 動 

 

2 8 4  

3 6 2  

 

4 4 . 0  

5 6 . 0  

 

2 9 5  

3 0 0  

 

4 9 . 6  

5 0 . 4  

年 齡  

 6 5 - 6 9  

 7 0 - 7 4  

  7 5 以 上  

 

2 4 6  

2 7 2  

1 3 0  

 

3 8 . 0  

4 1 . 9  

2 0 . 1  

 

2 5 2  

2 2 5  

1 2 0  

 

4 2 . 2  

3 7 . 7  

2 0 . 1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中 部 

 南 部 

 東 部 

 

1 7 1  

1 9 0  

1 9 5  

 9 2  

 

2 6 . 4  

2 9 . 3  

3 0 . 1  

1 4 . 2  

 

1 5 1  

1 8 6  

1 6 7  

 9 3  

 

2 5 . 3  

3 1 . 2  

2 8 . 0  

1 5 . 6  

B M I 值  

 正 常( 1 8 . 5≦ B M I＜ 2 4 )

過 輕 ( B M I＜ 1 8 . 5 )  

 過 重( 2 4≦ B M I＜ 2 7 )  

 肥 胖( B M I≧ 2 7 )  

 

3 2 2  

 4 5  

1 8 5  

 9 6  

 

4 9 . 7  

 6 . 9  

2 8 . 6  

1 4 . 8  

 

2 4 2  

 4 6  

1 9 0  

1 1 9  

 

4 0 . 5  

 7 . 7  

3 1 . 8  

2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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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次 數分 配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 續 ）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教 育 程 度  

 小 學 及 以 下 

 初 中 

 高 中 

 大 專 及 以 上 

 

2 2 0  

 5 1  

 7 8  

 7 8  

 

5 1 . 5  

1 1 . 9  

1 8 . 3  

1 8 . 3  

 

1 3 9  

 3 3  

 1 2  

 1 2  

 

7 0 . 9  

1 6 . 9  

 6 . 1  

 6 . 1  

婚 姻 狀 況  

 單 身 或 離 婚 

 已 婚 

 

 4 0  

6 0 8  

 

 6 . 2  

9 3 . 8  

 

  8  

5 8 9  

 

 1 . 3  

9 8 . 7  

認 知 功 能  

  正 常  

 異 常 

 

5 8 2  

 6 6  

 

8 9 . 8  

1 0 . 2  

 

4 1 6  

1 8 1  

 

6 9 . 7  

3 0 . 3  

是 否 抽 菸  

  不 抽 菸  

抽 菸  

 

3 9 0  

2 5 8  

 

6 0 . 2  

3 9 . 8  

 

5 6 9  

 2 8  

 

9 5 . 3  

 4 . 7  

喝 酒 情 形  

  不 喝 酒  

  偶 爾 喝 酒  

  常 喝 酒  

 

4 3 5  

1 1 9  

 9 4  

 

6 7 . 1  

1 8 . 4  

1 4 . 5  

 

5 4 6  

 3 8  

 1 3  

 

9 1 . 4  

 6 . 4  

 2 . 2  

是 否 吃 檳 榔  

  不 吃 檳 榔  

吃 檳 榔  

 

6 0 6  

 4 2  

 

9 3 . 5  

 6 . 5  

 

5 5 4  

 4 3  

 

9 2 . 8  

 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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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次 數分 配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 續 ）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外 出 交 通 方 式  

  步 行  

 自 行 車 

 大 眾 運 輸 

 汽 、 機 車 

 

 5 8  

 9 3  

1 1 9  

3 7 8  

 

 8 . 9  

1 4 . 4  

1 8 . 4  

5 8 . 3  

 

1 2 3  

 6 0  

1 3 6  

2 7 8  

 

2 0 . 6  

1 0 . 0  

2 2 . 8  

4 6 . 6  

 

疾 病 方 面 ， 男 性 患 有 白 內 障 及 高 血 壓 的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為 3 1 . 0 %及 2 9 . 2 %， 其 餘 疾 病 之 患 病 率 皆 在 1 5 %以 下 ； 女 性

患 有 白 內 障 、 關 節 炎 及 高 血 壓 的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為 4 1 . 9 %、

2 2 . 3 %及 3 7 . 0 %， 其 餘 疾 病 之 患 病 率 為 1 0 %以 下 （ 表 3）。  

 

表 3 疾 病 次 數 分 配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男 性  女 性  

疾 病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白 內 障  無  4 4 7  6 9 . 0  3 4 7  5 8 . 1  

 有  2 0 1  3 1 . 0  2 5 0  4 1 . 9  

慢 性 支 氣 管 炎  無  5 8 4  9 0 . 1  5 5 8  9 3 . 5  

 有   6 4   9 . 9   3 9   6 . 5  

氣 喘  無  6 1 2  9 4 . 4  5 6 3  9 4 . 3  

 有   3 6   5 . 6   3 4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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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疾 病 次 數 分 配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 續 ） 

男 性  女 性  

疾 病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消 化 性 潰 瘍  無  5 5 1  8 5 . 0  5 3 5  8 9 . 6  

 有   9 7  1 5 . 0   6 2  1 0 . 4  

痛 風  無  5 6 3  8 6 . 9  5 5 7  9 3 . 3  

 有   8 5  1 3 . 1   4 0   6 . 7  

關 節 炎  無  5 8 2  8 9 . 8  4 6 4  7 7 . 7  

 有   6 6  1 0 . 2  1 3 3  2 2 . 3  

高 血 壓  無  4 5 9  7 0 . 8  3 7 6  6 3 . 0  

 有  1 8 9  2 9 . 2  2 2 1  3 7 . 0  

高 血 脂  無  6 0 3  9 3 . 1  5 4 6  9 1 . 5  

 有   4 5   6 . 9   5 1   8 . 5  

中 風  無  6 2 2  9 6 . 0  5 8 3  9 7 . 7  

 有   2 6   4 . 0   1 4   2 . 3  

糖 尿 病  無  5 8 8  9 0 . 7  5 2 2  8 7 . 4  

 有   6 0   9 . 3   7 5  1 2 . 6  

尿 失 禁  無  6 3 7  9 8 . 3  5 8 3  9 7 . 7  

 有   1 1   1 . 7   1 4   2 . 3  

代 謝 症 候 群  無  3 6 0  5 6 . 9  2 1 6  3 6 . 9  

 有  2 7 3  4 3 . 1  3 7 0  6 3 . 1  

 

老 年 人 的 身 體 及 體 能 狀 況 通 常 都 呈 現 逐 漸 下 滑 的 趨 勢 ，

其 身 體 活 動 也 會 偏 向 較 不 激 烈 的 程 度 ， 在 本 研 究 中 老 年 人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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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從 事 的 身 體 活 動 整 理 如 表 4， 主 要 為 散 步 、 體 操 、 登 山 、

自 行 車 、 外 丹 功 、 元 極 舞 、 跑 步 、 太 極 拳 等 ， 皆 屬 於 簡 單 易

做 的 身 體 活 動 ， 既 可 以 活 動 筋 骨 、 增 進 體 能 、 維 持 良 好 的 健

康 狀 態 ， 更 可 以 充 實 生 活 、 結 交 好 友 。  

 

表 4 身 體 活 動 項 目 次 數 分 配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男 性  女 性  

身 體 活 動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運 動 1      

無  2 9 2  4 5 . 1  3 0 3  5 0 . 8  

散 步  2 0 6  3 1 . 8  1 8 1  3 0 . 3  

體 操   3 3   5 . 1   2 5   4 . 2  

自 行 車   3 1   4 . 8    8   1 . 3  

登 山   2 7   4 . 2   1 6   2 . 7  

跑 步   1 1   1 . 7    1   0 . 2  

外 丹 功   1 0   1 . 5   1 5   2 . 5  

槌 球    6   0 . 9    1   0 . 2  

氣 功    6   0 . 9    7   1 . 2  

太 極 拳    5   0 . 7    5   0 . 8  

園 藝    5   0 . 7    4   0 . 7  

快 走    3   0 . 5    1   0 . 2  

種 田 、 種 菜    3   0 . 5    2   0 . 3  

桌 球    2   0 . 3    0   0 . 0  

元 極 舞    1   0 . 2   1 5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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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身 體 活 動 項 目 次 數分 配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 續 ）  

男 性  女 性  

身 體 活 動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甩 動 手 腳    1   0 . 2    3   0 . 5  

跳 舞    1   0 . 2    2   0 . 3  

羽 球    1   0 . 2    0   0 . 0  

網 球    1   0 . 2    0   0 . 0  

伏 地 挺 身    1   0 . 2    0   0 . 0  

游 泳    1   0 . 2    0   0 . 0  

劍 道    1   0 . 2    0   0 . 0  

土 風 舞    0   0 . 0    7   1 . 2  

呼 啦 圈    0   0 . 0    1   0 . 2  

運 動 2      

無  6 3 1  9 7 . 4  5 9 2  9 9 . 2  

散 步    4   0 . 6    1   0 . 2  

自 行 車    4   0 . 6    0   0 . 0  

園 藝    3   0 . 5    1   0 . 2  

跑 步    2   0 . 3    0   0 . 0  

登 山    1   0 . 2    1   0 . 2  

太 極 拳    1   0 . 2    0   0 . 0  

氣 功    1   0 . 2    0   0 . 0  

游 泳    1   0 . 2    0   0 . 0  

元 極 舞    0   0 . 0    1   0 . 2  

跳 舞    0   0 . 0    1   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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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身 體 活 動 項 目 次 數分 配 與 有 效 百 分 比 （ 續 ）  

男 性  女 性  

身 體 活 動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個 數 ( n ) 

有 效 百 分 比

( % ) 

運 動 3      

無  6 4 6  9 9 . 7  5 9 7  1 0 0 . 0  

健 康 步 道    1   0 . 2    0    0 . 0  

種 田    1   0 . 2    0    0 . 0  

 

在 2 4 小 時 飲 食 攝 取（ 表 5）回 憶 調 查 發 現 ， 男 性 平 均 攝

取 卡 路 里 為 1 9 1 2 . 9 6 ( k c a l )， 女 性 平 均 攝 取 卡 路 里 為

1 5 2 3 . 3 3 ( k c a l )， 皆 為 均 衡 飲 食 之 狀 態 。  

 
表 5   2 4 小 時 飲 食 攝 取 敘 述 統 計  

   男 性    女 性  

飲 食 變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卡 路 里 ( k c a l )  1 9 1 2 . 9 6 9 7 7 . 5 1 1 5 2 3 . 3 3  8 6 1 . 6 8

蛋 白 質 ( g )  7 8 . 5 4 4 4 . 1 5 6 2 . 2 8  4 1 . 0 0

脂 肪 ( g )  6 3 . 6 0 6 9 . 4 1 4 9 . 6 7  6 6 . 1 3

醣 類 ( g )  2 4 9 . 1 1 1 2 3 . 0 4 2 0 5 . 3 3  9 8 . 4 0

粗 纖 維 ( g )  4 . 7 8 3 . 8 1 4 . 4 2  4 . 0 1

鈣 ( m g )  6 5 2 . 5 9 5 8 5 . 4 4 6 3 1 . 1 3  6 3 4 . 6 0

磷 ( m g )  1 0 7 5 . 7 0 5 8 6 . 8 3 9 0 5 . 8 7  5 7 8 . 3 4

鐵 ( m g )  1 3 . 0 6 1 0 . 1 2 1 0 . 7 6  8 .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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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4 小 時 飲 食 攝 取 敘 述 統 計 （ 續 ）  

   男 性    女 性  

飲 食 變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維 生 素 A  8 7 8 9 . 3 9 1 0 3 2 6 . 4 2 9 4 3 4 . 2 5  1 1 9 7 4 . 0 9

維 生 素 B 1 ( m g )  1 . 2 8 1 . 1 9 1 . 0 9  1 . 2 2

維 生 素 B 2 ( m g )  1 . 4 1 1 . 1 5 1 . 2 9  1 . 2 2

菸 鹼 酸 ( m g )  1 6 . 2 9 1 1 . 3 9 1 2 . 7 8  1 0 . 7 5

維 生 素 C ( m g )  1 4 8 . 6 0 1 5 6 . 0 3 1 3 8 . 1 9  1 5 7 . 6 5

飽 和 脂 肪 酸 ( m g )  1 9 4 8 0 1 . 0 0 2 2 6 4 0 . 9 8 1 5 0 8 7 . 2 1  2 1 8 9 7 . 8 3

不 飽 和 脂 肪 酸 ( m g )  4 1 0 8 8 . 7 6 4 5 5 1 5 . 6 9 3 1 9 8 0 . 6 7  4 2 4 1 6 . 8 6

油 酸 ( m g )  2 3 0 0 1 . 7 5 3 0 0 2 6 . 8 2 1 7 9 3 0 . 3 2  2 9 8 0 2 . 6 2

膽 固 醇 ( m g )  2 5 9 . 4 7 2 4 1 . 0 7 1 8 5 . 0 4  2 0 1 . 7 1

修 正 之 維 生 素

E ( α - T E )  
8 . 0 4 7 . 4 2 6 . 7 8  6 . 3 8

鈉 ( m g )  5 4 1 2 . 8 8 4 5 2 6 . 1 0 4 2 5 0 . 5 5  3 5 4 1 . 0 5

多 元 不 飽 和 脂 肪 酸

( m g )  
1 8 0 8 7 . 0 0 1 8 6 7 4 . 4 7 1 4 0 5 0 . 3 5  1 4 7 3 1 . 9 8

維 生 素 B 6 ( m g )  1 . 3 1 1 . 0 0 1 . 0 0  0 . 7 1

鎂 ( m g )  2 5 9 . 1 2 1 9 5 . 9 5 2 1 9 . 2 9  1 7 4 . 1 3

膳 食 纖 維 ( g )  2 0 . 2 5 1 4 . 0 2 1 9 . 1 0  1 8 . 2 3

鉀 ( m g )  2 5 6 4 . 2 5 2 0 5 4 . 7 3 2 2 4 9 . 5 7  1 8 3 8 .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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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身 體 活 動 狀 態 與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以 客 觀 評 定 身 體 活 動 量 是否 足 夠 與 主 觀 評 定 是 否 經 常 運

動 分 別 為 依 變 項 ， 加 入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 包 含 性 別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 認 知 功

能 、 不 良 習 性 、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 為 自 變 項 ， 使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進 行 其 相 關 性 之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如 表 6。  

 

表 6   身 體 活 動 狀 態 與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相 關 因 素 分 析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 n = 1 2 1 9 )  

是 否 經 常 運 動

( n = 1 2 4 1 )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常 數  1 . 1 5 9   1 . 4 7 2   

性 別      

男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女  0 . 9 0 0  0 . 6 6 0 - 1 . 2 2 7 0 . 9 5 8  0 . 7 0 4 - 1 . 3 0 4

年 齡      

6 5 - 6 9 歲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7 0 - 7 5 歲  0 . 8 8 1  0 . 6 6 7 - 1 . 1 6 3 0 . 9 2 4  0 . 7 0 1 - 1 . 2 1 7

7 5 歲 以 上  0 . 7 4 4  0 . 5 2 0 - 1 . 0 6 6 0 . 7 1 8  0 . 5 0 4 - 1 . 0 2 4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中 部  0 . 6 4 8 *  0 . 4 6 0 - 0 . 9 1 2 0 . 6 8 8 *  0 . 4 9 0 - 0 . 9 6 6

南 部  1 . 5 2 9 *  1 . 0 7 9 - 2 . 1 6 8 1 . 4 5 6 *  1 . 0 2 0 - 2 . 0 8 0

東 部  0 . 3 4 4 *  0 . 2 1 0 - 0 . 5 6 2 0 . 3 0 6 *  0 . 1 9 1 - 0 . 4 9 0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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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相 關 因 素 分 析 （ 續 ）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 n = 1 2 1 9 )  

是 否 經 常 運 動

( n = 1 2 4 1 )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B M I 值      

體 重 正 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體 重 過 輕  0 . 7 7 0  0 . 4 7 0 - 1 . 2 6 0 0 . 7 8 7  0 . 4 8 7 - 1 . 2 7 2

體 重 過 重  1 . 1 9 2  0 . 8 8 8 - 1 . 6 0 1 1 . 2 4 8  0 . 9 3 0 - 1 . 6 7 4

肥 胖  1 . 0 8 5  0 . 7 6 4 - 1 . 5 3 9 1 . 1 3 6  0 . 8 0 4 - 1 . 6 0 6

教 育 程 度      

小 學 以 下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初 中  1 . 9 1 2 *  1 . 1 8 1 - 3 . 0 9 7 1 . 8 9 0 *  1 . 1 3 4 - 3 . 1 5 2

高 中  2 . 2 9 9 *  1 . 3 8 5 - 3 . 8 1 5 1 . 7 7 3 *  1 . 0 5 2 - 2 . 9 8 7

大 專 及 以 上  2 . 2 3 9 *  1 . 2 9 8 - 3 . 8 6 3 2 . 4 7 1 *  1 . 3 5 0 - 4 . 5 2 3

婚 姻 狀 況      

單 身 或 離 婚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已 婚  1 . 0 8 4  0 . 5 6 6 - 2 . 0 7 4 1 . 3 1 0  0 . 6 8 2 - 2 . 5 1 7

個 人 所 得  1 . 1 5 2 *  1 . 0 2 0 - 1 . 3 0 1 1 . 1 7 9 *  1 . 0 3 5 - 1 . 3 4 4

認 知 功 能      

正 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異 常  0 . 8 9 0  0 . 6 2 4 - 1 . 2 6 8 0 . 7 3 3  0 . 5 2 0 - 1 . 0 3 4

抽 菸 情 形      

不 抽 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抽 菸  0 . 9 6 8  0 . 6 8 7 - 1 . 3 6 5 1 . 0 6 2  0 . 7 5 5 - 1 . 4 9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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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相 關 因 素 分 析 （ 續 ）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 n = 1 2 1 9 )  

是 否 經 常 運 動

( n = 1 2 4 1 )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喝 酒 情 形      

不 喝 酒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偶 爾 喝 酒  1 . 4 0 4  0 . 9 4 4 - 2 . 0 8 8 1 . 1 1 7  0 . 7 4 9 - 1 . 6 6 5

常 喝 酒  0 . 7 8 4  0 . 4 7 8 - 1 . 2 8 5 0 . 8 2 8  0 . 5 1 4 - 1 . 3 3 3

是 否 吃 檳 榔      

不 吃 檳 榔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吃 檳 榔  0 . 4 1 0 *  0 . 1 9 8 - 0 . 8 4 8 0 . 4 5 6 *  0 . 2 3 9 - 0 . 8 6 8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步 行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自 行 車  0 . 6 7 2  0 . 4 1 3 - 1 . 0 9 3 0 . 7 0 7  0 . 4 3 4 - 1 . 1 5 2

大 眾 運 輸  0 . 8 5 8  0 . 5 6 2 - 1 . 3 1 0 0 . 9 3 9  0 . 6 0 9 - 1 . 4 4 7

汽 、 機 車  0 . 4 9 0 *  0 . 3 3 6 - 0 . 7 1 6 0 . 4 7 1 *  0 . 3 2 2 - 0 . 6 8 8

* p < . 0 5  

  客 觀 評 定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足 夠 之 結 果 顯 示 ： 居 住 中 部 及

東 部 的 受 測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居 住 北 部 的 受 測 者 少 ， 但 居 住 南

部 的 受 測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居 住 北 部 的 受 測 者 多 ； 教 育 程 度 在

初 中 以 上 （ 含 ） 者 有 較 大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且 呈 現 正 相 關 ； 所

得 愈 高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大 ； 不 良 習 性 中 有 吃 檳 榔 之 受 測 者 較

不 吃 檳 榔 之 受 測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少 ； 出 外 採 行 騎 乘 汽 、 機 車 方

式 者 較 出 外 採 步 行 方 式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少 。 主 觀 之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在 結 果 上 除 了 教 育 程 度 上 未 呈 現 明 顯 的 正 相 關 外 ， 其 餘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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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結 果 皆 與 客 觀 之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相 同 。  

 

第 三 節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生 活 型 態 的 性 別 差 異 

  以 客 觀 評 定 身 體 活 動 量 是否 足 夠 為 依 變 項 ，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 包 含 性 別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 認 知 功 能 、 不 良 習 性 、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 為

自 變 項 ， 並 將 性 別 設 為 控 制 變 項 ， 使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進 行 其

相 關 性 之 分 析 ( n = 1 2 1 9 )， 結 果 如 表 7。  

 

表 7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生 活 型 態 的 性 別 差 異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常 數  0 . 7 1 0   0 . 9 9 0   

年 齡      

6 5 - 6 9 歲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7 0 - 7 5 歲  1 . 0 6 3  0 . 7 1 8 - 1 . 5 7 5 0 . 8 1 2  0 . 5 3 9 - 1 . 2 2 2

7 5 歲 以 上  0 . 9 7 6  0 . 5 8 2 - 1 . 6 3 9 0 . 7 4 2  0 . 4 3 5 - 1 . 2 6 6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中 部  0 . 5 3 1 *  0 . 3 2 4 - 0 . 8 7 0 0 . 7 3 4  0 . 4 4 6 - 1 . 2 0 7

南 部  1 . 2 7 4  0 . 7 7 9 - 2 . 0 8 4 2 . 0 0 8 *  1 . 1 8 4 - 3 . 4 0 3

東 部  0 . 3 6 1 *  0 . 1 8 8 - 0 . 6 9 3 0 . 3 1 5 *  0 . 1 3 7 - 0 . 7 2 5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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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生 活 型 態 的 性 別 差 異 （ 續 ）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B M I 值      

體 重 正 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體 重 過 輕  0 . 8 1 9  0 . 4 0 8 - 1 . 6 4 2 0 . 6 2 7  0 . 2 9 8 - 1 . 3 1 6

體 重 過 重  1 . 2 4 2  0 . 8 2 4 - 1 . 8 7 2 1 . 1 6 0  0 . 7 4 7 - 1 . 8 0 0

肥 胖  0 . 8 8 1  0 . 5 2 7 - 1 . 4 7 2 1 . 3 8 0  0 . 8 3 9 - 2 . 2 7 0

教 育 程 度      

小 學 以 下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初 中  2 . 5 1 5 *  1 . 2 8 4 - 4 . 9 2 5 2 . 6 6 2 *  1 . 1 8 6 - 5 . 9 7 1

高 中  3 . 3 1 3 *  1 . 7 9 5 - 6 . 1 1 5 1 . 7 7 6  0 . 5 0 4 - 6 . 2 5 8

大 專 及 以 上  3 . 3 2 3 *  1 . 7 2 7 - 6 . 3 9 4 1 . 4 6 6  0 . 3 6 9 - 5 . 8 1 9

婚 姻 狀 況      

單 身 或 離 婚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已 婚  1 . 0 1 0  0 . 4 8 7 - 2 . 0 9 5 0 . 9 3 9  0 . 1 6 6 - 5 . 3 1 6

個 人 所 得  1 . 1 0 3  0 . 9 5 1 - 1 . 2 7 8 1 . 2 8 1 *  1 . 0 0 7 - 1 . 6 3 0

認 知 功 能      

正 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異 常  0 . 9 0 5  0 . 4 7 7 - 1 . 7 1 8 1 . 0 2 7  0 . 6 5 0 - 1 . 6 2 2

抽 菸 情 形      

不 抽 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抽 菸  1 . 0 0 8  0 . 6 9 9 - 1 . 4 5 4 0 . 7 8 4  0 . 2 4 8 - 2 . 4 8 0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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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生 活 型 態 的 性 別 差 異 （ 續 ）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喝 酒 情 形      

不 喝 酒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偶 爾 喝 酒  1 . 2 1 3  0 . 7 6 2 - 1 . 9 3 0 2 . 1 1 5  0 . 9 4 2 - 4 . 7 4 8

常 喝 酒  0 . 7 5 3  0 . 4 4 3 - 1 . 2 8 0 1 . 4 4 1  0 . 3 0 1 - 6 . 8 8 5

是 否 吃 檳 榔      

不 吃 檳 榔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吃 檳 榔  0 . 3 4 7 *  0 . 1 3 3 - 0 . 9 0 1 0 . 5 1 1  0 . 1 5 0 - 1 . 7 3 3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步 行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自 行 車  0 . 9 5 4  0 . 4 5 0 - 2 . 0 2 3 0 . 4 8 2 *  0 . 2 3 5 - 0 . 9 8 8

大 眾 運 輸  1 . 1 0 5  0 . 5 4 0 - 2 . 2 6 2 0 . 6 8 5  0 . 3 9 4 - 1 . 1 8 9

汽 、 機 車  0 . 7 0 7  0 . 3 6 9 - 1 . 3 5 6 0 . 3 8 9 *  0 . 2 3 9 - 0 . 6 3 3

* p < . 0 5  

  在 男 性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生活 型 態 結 果 顯 示 ： 中 部 及 東 部

受 測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北 部 受 測 者 少 ； 教 育 程 度 在 初 中 以 上

（ 含 ） 者 有 較 大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且 呈 現 正 相 關 ； 不 良 習 性 中

有 吃 檳 榔 之 受 測 者 較 不 吃 檳 榔 之 受 測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少 ， 其 餘

則 無 顯 著 相 關 結 果 。 而 女 性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生 活 型 態 結 果 顯

示 ： 居 住 東 部 的 受 測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居 住 北 部 的 受 測 者 少 ，

但 居 住 南 部 的 受 測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居 住 北 部 的 受 測 者 多 ； 教

育 程 度 中 僅 有 初 中 畢 業 者 明 顯 較 小 學 以 下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大 ；

所 得 愈 高 者 有 較 大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出 外 採 行 騎 乘 自 行 車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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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 機 車 方 式 者 較 出 外 採 步 行 方 式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少 。  

 

第 四 節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生 活 型 態 的 性 別 差 異 

  研 究 者 以 主 觀 自 覺 運 動 狀態 為 依 變 項，基 本 生 活 型 態（ 包

含 性 別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認 知 功 能、不 良 習 性、出 外 交 通 工 具 ）為 自 變 項 ，

並 將 性 別 設 為 控 制 變 項 ， 使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進 行 其 相 關 性 之

分 析 ( n = 1 2 4 1 )， 結 果 如 表 8。  

 

表 8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生 活 型 態 的 性 別 差 異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常 數  0 . 8 0 5   1 . 3 8 6   

年 齡      

6 5 - 6 9 歲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7 0 - 7 5 歲  1 . 2 1 7  0 . 8 2 0 - 1 . 8 0 6 0 . 7 7 6  0 . 5 1 7 - 1 . 1 6 3

7 5 歲 以 上  1 . 0 0 1  0 . 5 9 4 - 1 . 6 8 8 0 . 6 5 6  0 . 3 9 1 - 1 . 1 0 1

居 住 地 區      

北 部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中 部  0 . 6 3 0  0 . 3 8 2 - 1 . 0 3 8 0 . 7 3 8  0 . 4 5 2 - 1 . 2 0 5

南 部  1 . 3 9 7  0 . 8 3 8 - 2 . 3 2 8 1 . 7 4 0 *  1 . 0 2 1 - 2 . 9 6 4

東 部  0 . 3 3 6 *  0 . 1 7 8 - 0 . 6 3 4 0 . 2 5 1 *  0 . 1 1 4 - 0 . 5 5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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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生活 型 態 的 性 別 差 異 （ 續 ）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B M I 值      

體 重 正 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體 重 過 輕  1 . 1 5 5  0 . 5 7 9 - 2 . 3 0 3 0 . 4 3 9 *  0 . 2 1 2 - 0 . 9 1 1

體 重 過 重  1 . 3 6 0  0 . 8 9 8 - 2 . 0 6 0 1 . 1 0 0  0 . 7 1 5 - 1 . 6 9 3

肥 胖  1 . 2 1 9  0 . 7 3 1 - 2 . 0 3 3 1 . 0 6 0  0 . 6 4 9 - 1 . 7 3 0

教 育 程 度      

小 學 以 下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初 中  2 . 6 1 7 *  1 . 3 0 1 - 5 . 2 6 2 2 . 3 7 1 *  1 . 0 0 5 - 5 . 5 9 7

高 中  2 . 7 4 9 *  1 . 4 6 8 - 5 . 1 4 6 1 . 2 2 8  0 . 3 4 7 - 4 . 3 5 0

大 專 及 以 上  3 . 8 3 5 *  1 . 8 7 9 - 7 . 8 2 8 1 . 4 0 7  0 . 3 2 8 - 6 . 0 3 8

婚 姻 狀 況      

單 身 或 離 婚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已 婚  1 . 1 6 5  0 . 5 5 9 - 2 . 4 3 1 1 . 4 4 6  0 . 2 6 0 - 8 . 0 4 2

個 人 所 得  1 . 1 5 0  0 . 9 8 1 - 1 . 3 4 7 1 . 2 2 0  0 . 9 5 1 - 1 . 5 6 5

認 知 功 能      

正 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異 常  0 . 8 7 7  0 . 4 7 2 - 1 . 6 3 1 0 . 7 7 3  0 . 4 9 8 - 1 . 2 0 0

抽 菸 情 形      

不 抽 菸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抽 菸  1 . 0 0 5  0 . 6 9 7 - 1 . 4 4 9 2 . 0 4 2  0 . 7 0 6 - 5 . 9 1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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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生活 型 態 的 性 別 差 異 （ 續 ）  

男 性  女 性  
變 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喝 酒 情 形      

不 喝 酒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偶 爾 喝 酒  1 . 0 2 2  0 . 6 3 9 - 1 . 6 3 4 1 . 3 6 5  0 . 6 0 0 - 3 . 1 0 5

常 喝 酒  0 . 8 5 4  0 . 5 0 9 - 1 . 4 3 2 1 . 0 3 1  0 . 2 5 0 - 4 . 2 5 1

是 否 吃 檳 榔      

不 吃 檳 榔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吃 檳 榔  0 . 4 1 4 *  0 . 1 7 9 - 0 . 9 5 5 0 . 4 7 0  0 . 1 5 3 - 1 . 4 4 5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步 行   R e f e r e n t   R e f e r e n t  

自 行 車  0 . 8 7 7  0 . 4 1 2 - 1 . 8 6 9 0 . 5 7 0  0 . 2 7 8 - 1 . 1 6 5

大 眾 運 輸  1 . 1 8 4  0 . 5 6 7 - 2 . 4 7 4 0 . 7 0 2  0 . 4 0 0 - 1 . 2 3 2

汽 、 機 車  0 . 6 0 9  0 . 3 1 6 - 1 . 1 7 4 0 . 3 8 4 *  0 . 2 3 6 - 0 . 6 2 2

* p < . 0 5  

在 男 性 的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生 活 型 態 結 果 顯 示 ： 東 部 受 測

者 運 動 量 較 北 部 受 測 者 少 ； 教 育 程 度 在 初 中 以 上 （ 含 ） 者 運

動 量 較 大 ， 且 呈 現 正 相 關 ； 不 良 習 性 中 有 吃 檳 榔 之 受 測 者 比

不 吃 檳 榔 之 受 測 者 運 動 量 較 少 ， 其 餘 則 無 顯 著 相 關 結 果 。 女

性 方 面 ，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生 活 型 態 結 果 顯 示 ： 居 住 東 部 的 受

測 者 運 動 量 較 居 住 北 部 的 受 測 者 少 ， 但 居 住 南 部 的 受 測 者 運

動 量 較 居 住 北 部 的 受 測 者 多 ； B M I 值 中 體 重 過 輕 者 比 體 重 正

常 者 較 不 從 事 運 動 ； 教 育 程 度 中 僅 有 初 中 畢 業 者 明 顯 較 小 學

以 下 者 運 動 量 大 ； 出 外 採 行 騎 乘 汽 、 機 車 方 式 者 較 出 外 採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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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方 式 者 運 動 量 少 。  

 

第 五 節  身 體 活 動 狀 態 與 各 項 疾 病 

  將 客 觀 評 定 身 體 活 動 量 是否 足 夠 與 主 觀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分

別 為 依 變 項 ，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 包 含 性 別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所 得 、 S P M S Q、 不 良 習 性 、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 為 控 制 變 項 ， 分 別 加 入 各 項 疾 病 為 自 變 項 ，

使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進 行 其 相 關 性 之 分 析 （ 表 9）。  

其 結 果 顯 示 ： 患 有 白 內 障 的 受 測 者 在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都 呈 現 顯 著 高 於 未 患 有 白 內 障 的 受 測 者 ； 另 外 高 血

壓 患 者 的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也 顯 著 高 於 未 患 有 高 血 壓 的 受 測 者 ；

其 餘 疾 病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間 皆 未 達 顯 著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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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身 體 活 動 狀 態 與 各 項 相 關 疾 病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分 析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足 夠

( n = 1 2 1 9 )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 n = 1 2 4 1 )  疾 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白 內 障  1 . 4 8 8 * 1 . 1 4 7 - 1 . 9 3 0  1 . 4 2 3 *  1 . 0 9 7 - 1 . 8 4 5

慢 性 支 氣 管 炎  1 . 0 7 6  0 . 6 8 9 - 1 . 6 7 9  1 . 1 3 2  0 . 7 2 1 - 1 . 7 7 7

氣 喘  0 . 5 6 2  0 . 3 1 6 - 1 . 0 0 1  0 . 7 8 1  0 . 4 5 3 - 1 . 3 4 6

消 化 性 潰 瘍  1 . 3 2 3  0 . 9 1 6 - 1 . 9 1 2  1 . 3 9 3  0 . 9 5 5 - 2 . 0 3 0

痛 風  0 . 9 2 6  0 . 6 1 5 - 1 . 3 9 4  0 . 8 6 9  0 . 5 7 7 - 1 . 3 0 8

關 節 炎  0 . 8 2 3  0 . 5 7 8 - 1 . 1 7 1  1 . 0 2 7  0 . 7 2 5 - 1 . 4 5 6

高 血 壓  1 . 1 5 6  0 . 8 8 5 - 1 . 5 1 1  1 . 5 4 9 *  1 . 1 8 2 - 2 . 0 3 1

高 血 脂  1 . 2 7 2  0 . 8 0 7 - 2 . 0 0 3  1 . 3 3 4  0 . 8 3 0 - 2 . 1 4 5

中 風  1 . 1 0 4  0 . 5 4 5 - 2 . 2 3 6  1 . 0 5 5  0 . 5 1 1 - 2 . 1 7 8

糖 尿 病  1 . 0 0 0  0 . 6 7 4 - 1 . 4 8 5  0 . 9 6 5  0 . 6 5 2 - 1 . 4 3 0

尿 失 禁  0 . 9 5 9  0 . 3 9 3 - 2 . 3 3 8  0 . 9 2 6  0 . 3 8 2 - 2 . 2 4 2

代 謝 症 候 群  0 . 9 5 0  0 . 7 2 0 - 1 . 2 5 4  1 . 1 0 1  0 . 8 3 7 - 1 . 4 4 8

註 ： 控 制 性 別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 認 知 功 能 、 不 良 習 性 、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等 變 項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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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各 項 疾 病 的 性 別 差 異 

  以 客 觀 評 定 身 體 活 動 量 是否 足 夠 為 依 變 項 ，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及 性 別 為 控 制 變 項 （ 包 含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 認 知 功 能 、 不 良 習 性 、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分 別 加 入 各 項 疾 病 為 自 變 項，使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進

行 其 相 關 性 之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1 0。  

表 1 0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各 項 疾 病 的 性 別 差 異  

男 性  女 性  
疾 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白 內 障  1 . 5 6 2 * 1 . 0 7 0 - 2 . 2 8 0  1 . 4 1 6 0 . 9 7 3 - 2 . 0 6 2

慢 性 支 氣 管 炎  1 . 0 8 0  0 . 6 1 3 - 1 . 9 0 1  0 . 9 8 0 0 . 4 6 0 - 2 . 0 8 8

氣 喘  0 . 4 7 4  0 . 2 1 3 - 1 . 0 5 3  0 . 7 2 2 0 . 3 0 4 - 1 . 7 1 4

消 化 性 潰 瘍  1 . 1 1 7  0 . 6 9 1 - 1 . 8 0 6  1 . 5 0 7 0 . 8 1 5 - 2 . 7 8 9

痛 風  1 . 0 8 6  0 . 6 4 8 - 1 . 8 1 9  0 . 4 9 1 0 . 2 3 3 - 1 . 0 3 5

關 節 炎  0 . 8 2 6  0 . 4 5 9 - 1 . 4 8 6  0 . 7 4 8 0 . 4 7 2 - 1 . 1 8 6

高 血 壓  1 . 2 9 8  0 . 8 7 8 - 1 . 9 1 8  1 . 0 1 9 0 . 6 9 2 - 1 . 4 9 9

高 血 脂  0 . 8 8 3  0 . 4 5 4 - 1 . 7 1 6  1 . 6 1 7 0 . 8 5 1 - 3 . 7 1 0

中 風  1 . 0 0 2  0 . 4 0 6 - 2 . 4 7 3  1 . 8 0 5 0 . 5 3 2 - 6 . 1 2 9

糖 尿 病  0 . 8 7 9  0 . 4 8 2 - 1 . 6 0 3  1 . 0 9 7 0 . 6 3 6 - 1 . 8 9 2

尿 失 禁  0 . 4 8 5  0 . 1 2 0 - 1 . 9 6 5  1 . 2 9 7 0 . 3 9 0 - 4 . 3 0 9

代 謝 症 候 群  1 . 2 2 0  0 . 8 2 7 - 1 . 7 9 8  0 . 7 2 4 0 . 4 7 7 - 1 . 1 0 0

註 ： 控 制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 認 知 功 能 、 不 良 習 性 、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等 變 項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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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 結 果 顯 示：男 性 方 面，患 有 白 內 障 的 受 測 者 較 未 患

有 白 內 障 的 受 測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大 ， 其 餘 疾 病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間

皆 未 達 顯 著 結 果 ； 女 性 方 面 則 與 各 項 疾 病 皆 未 達 顯 著 結 果 。  

 

第 七 節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各 項 疾 病 的 性 別 差 異 

  以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為 依 變 項， 基 本 生 活 型 態 （ 包 含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 認 知

功 能、不 良 習 性、出 外 交 通 工 具 等 變 項 ）及 性 別 為 控 制 變 項 ，

分 別 加 入 各 項 疾 病 為 自 變 項 ， 使 用 L o g i s t i c 迴 歸 進 行 其 相 關

性 之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如 表 1 1。  

結 果 顯 示 ： 男 性 方 面 ， 患 有 白 內 障 的 受 測 者 較 未 患 有 白

內 障 的 受 測 者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程 度 高 ， 高 血 壓 患 者 的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也 顯 著 高 於 未 患 有 高 血 壓 的 受 測 者 ； 其 餘 疾 病 在 男 性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間 皆 未 達 顯 著 結 果 。 女 性 方 面 ， 在 消 化 性 潰 瘍

患 者 及 高 血 壓 患 者 上 呈 現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顯 著 高 於 未 患 有 該 疾

病 之 受 測 者 ； 另 痛 風 患 者 則 是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顯 著 低 於 未 患 有

痛 風 之 受 測 者 ； 其 餘 疾 病 皆 未 達 顯 著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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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各 項 疾 病 的 性 別 差 異  

男 性  女 性  
疾 病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E x p ( B )  9 5 %信 賴 區 間

白 內 障  1 . 4 7 3 * 1 . 0 0 5 - 2 . 1 5 9  1 . 3 7 0  0 . 9 4 4 - 1 . 9 8 7

慢 性 支 氣 管 炎  1 . 2 0 8  0 . 6 7 3 - 2 . 1 6 7  0 . 8 7 2  0 . 4 0 9 - 1 . 8 5 9

氣 喘  0 . 7 0 7  0 . 3 3 2 - 1 . 5 0 3  0 . 9 1 1  0 . 4 0 2 - 2 . 0 6 6

消 化 性 潰 瘍  1 . 0 4 2  0 . 6 3 8 - 1 . 7 0 0   2 . 1 1 8 *  1 . 1 0 0 - 4 . 0 7 8

痛 風  1 . 0 8 9  0 . 6 4 4 - 1 . 8 4 1   0 . 4 0 1 *  0 . 1 9 3 - 0 . 8 3 5

關 節 炎  1 . 0 6 9  0 . 5 8 7 - 1 . 9 4 7  0 . 9 2 9  0 . 5 9 2 - 1 . 4 5 7

高 血 壓  1 . 5 5 6 * 1 . 0 4 1 - 2 . 3 2 5   1 . 5 0 4 *  1 . 0 2 4 - 2 . 2 0 8

高 血 脂  1 . 0 2 1  0 . 5 1 1 - 2 . 0 4 2  1 . 5 2 0  0 . 7 7 6 - 2 . 9 7 8

中 風  0 . 9 1 6  0 . 3 6 4 - 2 . 3 0 1  1 . 6 0 5  0 . 4 5 7 - 5 . 6 3 3

糖 尿 病  1 . 1 2 4  0 . 6 1 1 - 2 . 0 6 8  0 . 8 1 0  0 . 4 7 2 - 1 . 3 8 8

尿 失 禁  0 . 3 8 5  0 . 1 0 2 - 1 . 4 4 5  1 . 5 9 9  0 . 4 4 6 - 5 . 7 3 2

代 謝 症 候 群  1 . 2 3 0  0 . 8 3 5 - 1 . 8 1 2  0 . 9 4 0  0 . 6 2 4 - 1 . 4 1 8

註 ： 控 制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B M I 值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 認 知 功 能 、 不 良 習 性 、 出 外 交 通 工 具 等 變 項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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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B M I 值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飲 食  

  由 於 研 究 數 據 中 含 有 飲 食 攝 取 記 錄 ， 且 飲 食 與 身 體 活 動

為 影 響 B M I 值 的 重 要 因 子 之 一 ， 故 在 此 欲 探 討 B M I 值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飲 食 間 是 否 有 關 聯，以 B M I 值 為 依 變 項，另 加 入

身 體 活 動 量 、 卡 路 里 、 性 別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及 不 良 習 性 為 自 變 項 ， 使 用 線 性 迴 歸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B M I 值 與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抽 菸 狀 況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但 未 與 飲 食 及 身 體 活 動 量 達 到 顯 著（ 表 1 2）。 

 
表 1 2 B M I 值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 飲 食 、 生 活 型 態 迴 歸 分 析  

變 項  B 估 計 值 標 準 誤  顯 著 性  V I F  

常 數  3 5 . 6 7  1 . 7 7  0 . 0 0   

身 體 活 動 量   0 . 0 0  0 . 0 0  0 . 5 7  1 . 0 7  

卡 路 里   0 . 0 0  0 . 0 0  0 . 5 1  1 . 0 7  

性 別   0 . 0 3  0 . 2 5  0 . 9 2  1 . 5 3  

年 齡  - 0 . 1 4  0 . 0 2   0 . 0 0 *  1 . 0 2  

居 住 地 區  - 0 . 2 9  0 . 1 0   0 . 0 1 *  1 . 1 5  

教 育 程 度  - 0 . 0 9  0 . 1 0  0 . 3 7  1 . 3 7  

婚 姻 狀 況   0 . 2 1  0 . 5 2  0 . 7 0  1 . 0 3  

個 人 所 得   0 . 1 6  0 . 1 0  0 . 0 9  1 . 2 6  

是 否 抽 菸  - 0 . 6 6  0 . 2 8   0 . 0 2 *  1 . 3 4  

是 否 喝 酒  - 0 . 2 1  0 . 1 8  0 . 2 5  1 . 1 9  

是 否 吃 檳 榔  - 0 . 5 1  0 . 4 4  0 . 2 5  1 . 2 0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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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節  B M I 值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及 飲 食  

在 此 欲 探 討 B M I 值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及 飲 食 間 是 否 有 關

聯 ， 以 B M I 值 為 依 變 項 ， 另 加 入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 卡 路 里 、 性

別 、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個 人 所 得 及 不

良 習 性 為 自 變 項 ， 使 用 線 性 迴 歸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B M I

值 與 年 齡 、 居 住 地 區 、 抽 菸 狀 況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 但 未 與 飲

食 及 身 體 活 動 量 達 到 顯 著 （ 表 1 3）。  

 

表 1 3  B M I 值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 飲 食 、 生 活 型 態 迴 歸 分 析  

變 項  B 估 計 值 標 準 誤 顯 著 性  V I F  

常 數  3 5 . 3 7  1 . 7 6  0 . 0 0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0 . 3 4  0 . 2 1  0 . 1 1  1 . 1 3  

卡 路 里   0 . 0 0  0 . 0 0  0 . 5 9  1 . 0 7  

性 別   0 . 0 7  0 . 2 5  0 . 7 9  1 . 5 4  

年 齡  - 0 . 1 4  0 . 0 2   0 . 0 0 *  1 . 0 3  

居 住 地 區  - 0 . 2 9  0 . 1 0   0 . 0 1 *  1 . 1 7  

教 育 程 度  - 0 . 1 2  0 . 1 0  0 . 2 1  1 . 4 0  

婚 姻 狀 況   0 . 2 2  0 . 5 2  0 . 6 8  1 . 0 3  

個 人 所 得   0 . 1 5  0 . 1 0  0 . 1 3  1 . 2 6  

是 否 抽 菸  - 0 . 6 7  0 . 2 8   0 . 0 2 *  1 . 3 5  

是 否 喝 酒  - 0 . 2 0  0 . 1 8  0 . 2 7  1 . 2 0  

是 否 吃 檳 榔  - 0 . 3 6  0 . 4 3  0 . 4 1  1 . 2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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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節  討 論 

一 、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居 住 地 區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本 研 究 顯 示 ， 居 住 地 區 不 論 在 客 觀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主 觀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上 皆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南 部 ＞ 北 部 ＞ 中 部 ＞ 東 部 ），

在 男 、 女 各 別 分 析 上 亦 為 顯 著 。 表 7 與 表 8 比 對 結 果 發 現 ，

女 性 居 住 南 部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都 顯 著 高 於 較 居

住 北 部 者 ， 居 住 東 部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都 顯 著 低

於 較 居 住 北 部 者 ； 男 性 居 住 東 部 者 身 體 活 動 量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都 顯 著 低 於 較 居 住 北 部 者 ， 但 居 住 中 部 者 僅 身 體 活 動 量 顯

著 低 於 較 居 住 北 部 者 。  

居 住 地 區 為 影 響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量 之 因 素 （ 王 冠 今 ，

2 0 0 9） 且 居 住 地 區 設 施 資 源 的 多 寡 為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重 要 動 力 （ 顏 敏 玲 、 陳 玉 敏 ， 2 0 0 8） 。 蕭 偉 勳 ( 2 0 1 1 )研

究 也 指 出 ， 若 欲 提 高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參 與 、 必 須 提 高 其 環 境

滿 意 程 度 ；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愈 充 足 ， 則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愈 高 ；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環 境 品 質 愈 良 好 ， 老 年 人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愈 高 ； 若 居 家 附 近 運 動 空 間 距 離 適 當 ， 則 可 提 高 老 年 人 口

運 動 參 與 程 度 。  

 

二 、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社 經 地 位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教 育 程 度 與 所 得 收 入 皆 屬 於 評 定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的 標 準 ，

且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較 高 者 所 居 住 之 環 境 較 為 良 好 ， 擁 有 的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之 設 施 功 能 也 優 於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較 低 者 ( C r a w f o r d ,  

e t  a l . ,  2 0 0 8 )， 因 此 有 較 多 從 事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 數 篇 研 究 中

（ 王 冠 今 ， 2 0 0 9； J u r j ,  e t  a l . ,  2 0 0 7 ;  L e e ,  e t  a l . ,  2 0 0 7 ;  P a n ,  e t  

a l . ,  2 0 0 9 ;  S t r a t h ,  e t  a l . ,  2 0 0 9） 指 出 ， 教 育 程 度 較 高 者 ，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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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的 程 度 也 會 較 大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由 於 許 多 設 施 之 使 用 都 需 付 費 ， 對 於 所 得 收 入 較 低 者 ，

則 無 法 負 擔， G i l e s - C o r t i  &  D o n o v a n ( 2 0 0 2 )也 提 及，即 使 低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者 居 住 環 境 中 有 良 好 的 運 動 設 施 可 使 用 ， 但 卻 涉

及 入 會 費 用 的 限 制 導 致 無 法 使 用 。 而 所 得 收 入 較 高 者 ， 身 體

活 動 參 與 的 程 度 會 較 大 ， 以 往 研 究 中 ( J u r j ,  e t  a l . ,  2 0 0 7 ;  L e e ,  

e t  a l . ,  2 0 0 7 ;  P a n ,  e t  a l . ,  2 0 0 9 ;  S t r a t h ,  S w a r t z ,  &  C a s h i n ,  2 0 0 9 ;  

Z i z z i ,  e t  a l . ,  2 0 0 6 )也 有 相 同 的 結 果 出 現 。  

 

三 、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吃 檳 榔 習 性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不 良 習 性 在 抽 菸 上 未 達 顯 著 ， 但 吃 檳 榔 上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 不 吃 檳 榔 者 較 吃 檳 榔 者 有 較 多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且 男 性 更

為 顯 著 。 依 據 研 究 樣 本 中 不 吃 檳 榔 與 吃 檳 榔 的 人 數 分 別 為

1 1 6 0 位 及 8 5 位 ， 是 一 群 較 健 康 的 受 訪 對 象 ， 擁 有 健 康 的 身

體 將 促 使 活 動 參 與 的 程 度 較 為 提 高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國 民 健 康 局 ( 2 0 1 1 )在 「 臺 灣 健 康 論 壇 」 中

也 說 明 臺 灣 存 在 健 康 不 平 等 的 現 象 ， 其 中 嚼 食 檳 榔 率 之 不 健

康 行 為 與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者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 又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者

其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較 少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呼 應 。  

 

四 、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疾 病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在 各 項 疾 病 檢 測 中 白 內 障 與 高 血 壓 達 到 顯 著 ， 與 身 體 活

動 量 呈 現 正 相 關 ， 女 性 的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中 消 化 性 潰 瘍 與 痛 風

也 分 別 達 到 顯 著 正 相 關 與 負 相 關 結 果 。 表 1 0 與 表 1 1 比 對 結

果 發 現 ， 男 性 在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中 顯 示 白 內 障 及 高 血 壓 的 患 者

自 覺 平 時 所 從 事 運 動 程 度 較 高 ， 但 以 身 體 活 動 量 做 為 評 估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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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 只 有 男 性 白 內 障 患 者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大 ； 女 性 在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中 顯 示 消 化 性 潰 瘍 及 高 血 壓 的 患 者 自 覺 平 時 所 從 事 運 動

程 度 較 高 、 痛 風 患 者 自 覺 平 時 所 從 事 運 動 程 度 較 低 ， 但 以 身

體 活 動 量 做 為 評 估 時 卻 未 達 任 何 顯 著 結 果 。  

由 上 述 所 知 ， 慢 性 疾 病 不 論 是 對 客 觀 評 定 或 主 觀 認 定 從

事 運 動 都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 J u r j ,  e t  a l . ,  2 0 0 7 ;  K r u g e r ,  H a m ,  

&  S a n k e r ,  2 0 0 8 )， 但 目 前 國 人 對 於 身 體 活 動 介 入 來 預 防 疾 病

的 觀 念 似 乎 不 是 很 普 及 ， 因 此 運 動 推 廣 人 員 應 當 將 自 身 的 專

業 知 識 大 眾 化 ， 讓 更 多 人 瞭 解 身 體 活 動 對 健 康 的 益 處 及 如 何

正 當 的 運 動 （ 王 駿 濠 、 蔡 佳 良 ， 2 0 0 9） 。 且 其 他 疾 病 可 能 與

特 定 的 運 動 類 型 或 方 式 呈 現 相 關 ， 而 非 整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此 結 果 也 可 以 做 為 往 後 研 究 的 參 考 。  

 

五 、 身 體 活 動 量 及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與 B M I 值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B M I 值 僅 在 女 性 的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中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但

與 S t r a t h 等 ( 2 0 0 9 )、 K r u g e r 等 ( 2 0 0 8 )、 Z i z z i 等 ( 2 0 0 6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呼 應 。 L o p e z - Z e t i n a 等 ( 2 0 0 6 )研 究 也 指 出 ， 身 體 活 動

與 肥 胖 呈 現 高 度 顯 著 相 關 ， 但 有 所 不 同 的 是 ， 其 認 為 開 發 較

完 善 之 城 市 會 較 依 賴 車 輛 之 使 用 導 致 身 體 活 動 量 較 少 ， 因 而

形 成 肥 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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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依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 假 設 、 結 果 及 討 論 ，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  

一 、 居 住 地 區 為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因 素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假 設 二 ， 在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充 足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中 皆 呈 現 顯 著 結 果 ， 且 南 部 居 民 身 體 活 動 量 ＞ 北 部 居

民 ＞ 中 部 居 民 ＞ 東 部 居 民 ， 以 性 別 個 別 分 析 時 也 呈 現 顯 著 相

關 。 研 究 樣 本 之 地 區 分 佈 均 勻 ， 但 各 個 區 域 所 提 供 的 休 閒 活

動 設 施 不 盡 相 同 ， 北 部 地 區 在 資 訊 發 達 程 度 及 場 地 設 施 完 善

程 度 都 較 為 充 足 ， 相 對 於 東 部 而 言 ， 地 形 受 到 多 方 限 制 ， 也

較 少 有 完 善 的 場 地 設 施 存 在 。  

 

二 、 教 育 程 度 與 個 人 所 得 為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因 素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假 設 四 與 假設 五 ， 教 育 程 度 在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充 足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中 皆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以 性 別 個 別

分 析 時 也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個 人 所 得 則 在 女 性 客 觀 評 定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充 足 上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教 育 程 度 與 個 人 所 得 皆 屬

於 評 定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的 標 準 之 一 ， 而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較 高 者 所

接 觸 到 的 設 施 也 較 為 完 善 ， 故 可 增 加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意 願 。  

 

三 、 不 良 習 性 為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因 素  

  研 究 結 果 雖 未 支 持 研 究 假設 六 ， 但 不 良 習 性 中 之 是 否 吃

檳 榔 在 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充 足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中 皆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 以 男 性 個 別 分 析 時 也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 檳 榔 為 臺 灣 特

產 之 一 ， 多 數 食 用 者 為 男 性 且 為 勞 工 階 層 之 人 士 ， 其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較 低 ， 所 擁 有 的 健 康 知 識 也 較 少 ， 導 致 較 無 參 與 身 體



 
 

52

活 動 以 促 進 健 康 的 觀 念 存 在，造 成 較 少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狀 態。 

 

四 、 疾 病 為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因 素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假 設 七 ， 在身 體 活 動 量 是 否 充 足 與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中 皆 有 呈 現 顯 著 結 果 ， 以 性 別 個 別 分 析 時 也 有 顯 著 相

關 。 慢 性 疾 病 一 向 為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一 大 主 因 ，

但 老 年 人 更 應 實 行 積 極 的 生 活 態 度 ， 並 且 針 對 其 慢 性 病 的 治

療 性 身 體 活 動 為 主 （ 李 淑 芳 、 王 秀 華 ， 2 0 0 9） 。  

 

五 、 B M I 值 為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因 素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假 設 三 ，B M I 值 在 女 性 自 覺 運 動 狀 態 上 呈

現 正 向 顯 著 結 果 。 B M I 值 愈 高 者 ，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之 程 度 也 會

較 高 ， 亦 可 使 自 己 維 持 在 較 健 康 的 身 體 狀 態 。  

 

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研 究 顯 示 ， 生 活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民 眾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多 寡 ， 影 響 老 年 人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因 素 包 括

居 住 地 區、教 育 程 度、個 人 所 得、不 良 習 性、部 分 慢 性 疾 病 、

B M I 值 及 外 出 方 式 上 有 顯 著 相 關 。  

政 府 為 宣 導 健 康 知 識 及 建 立 民 眾 正 確 的 健 康 觀 念 ， 衛 生

署 已 在 嘉 義 市 、 新 北 市 、 桃 園 縣 、 臺 中 市 、 新 竹 縣 、 澎 湖 縣

等 縣 市 舉 辦 宣 導 活 動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2 0 1 1） ， 但 希 望 宣 導

活 動 能 再 擴 展 至 全 臺 灣 ， 使 民 眾 的 健 康 知 識 水 平 能 達 到 一

致 。 另 外 臺 灣 過 去 已 有 推 行 健 康 城 市 計 畫 、 跨 部 門 合 作 的 基

礎 ， 未 來 應 擴 大 推 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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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提 升 老 年 人 身 體 活 動 量 ， 往 後 可 加 強 或 改 善 地 區 性

的 運 動 設 施 及 空 間 ， 規 劃 完 善 的 活 動 場 地 ； 灌 輸 民 眾 參 與 身

體 活 動 或 運 動 可 以 促 進 健 康 、 保 持 強 健 體 魄 的 觀 念 ； 提 倡 外

出 盡 量 以 步 行 或 搭 乘 大 眾 運 輸 為 主 ， 步 行 或 搭 乘 大 眾 運 輸 不

但 可 以 達 到 身 體 活 動 的 效 果 ， 亦 可 做 到 節 能 減 碳 的 功 效 ； 協

助 患 有 疾 病 的 民 眾 施 行 適 合 且 不 影 響 疾 病 行 動 之 運 動 及 復

健 ， 進 而 落 實 目 前 不 斷 推 廣 的 全 民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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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a i l a b i l i t y  a n d  a c c e s s i b i l i t y  d i f f e r  b y  n e i g h b o r h o o d  

s o c i o e c o n o m i c  s t a t u s ?  A n n a l s  o f  B e h a v i o r a l  M e d i c i n e ,  

2 5 ( 2 ) ,  1 0 0 - 1 0 4 .  

G i l e s - C o r t i ,  B . ,  &  D o n o v a n ,  R .  J .  ( 2 0 0 2 ) .  S o c i o e c o n o m i c   

s t a t u s  d i f f e r e n c e s  i n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l e v e l s  

a n d  r e a l  a n d  p e r c e i v e d  a c c e s s  t o  a  s u p p o r t i v e  p h y s i c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  P r e v e n t i v e  M e d i c i n e ,  3 5 ( 6 ) ,  6 0 1 - 6 1 1 .  

H u m p e l ,  N . ,  O w e n ,  N . ,  &  L e s l i e ,  E .  ( 2 0 0 2 )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f a c t o r s  a s s o c i a t e d  w i t h  a d u l t s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i n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a  r e v i e w .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P r e v e n t i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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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d i c i n e ,  2 2 ( 3 ) ,  1 8 8 - 1 9 9 .  

H o p m a n - R o c k ,  M . ,  &  We s t h o f f ,  M .  ( 2 0 0 2 )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  A g i n g  We l l  a n d  H e a l t h i l y " :  A  

H e a l t h -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E x e r c i s e  P r o g r a m  f o r  

C o m m u n i t y - L i v i n g  O l d e r  A d u l t s .  J o u r n a l  o f  A g i n g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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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L . ,  e t  a l .  ( 2 0 0 7 ) .  P a t t e r n s  a n d  c o r r e l a t e s  o f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a  c r o s s - s e c t i o n a l  s t u d y  i n  u r b a n  C h i n e s e  w o m e n .  

B M C  P u b l i c  H e a l t h ,  7 ,  2 1 3 - 2 2 3 .  

K r u g e r ,  J . ,  H a m ,  S . ,  &  S a n k e r ,  S .  ( 2 0 0 8 ) .  P h y s i c a l  i n a c t i v i t y  

d u r i n g  l e i s u r e  t i m e  a m o n g  o l d e r  a d u l t s - - B e h a v i o r a l  R i s k  

F a c t o r  S u r v e i l l a n c e  S y s t e m ,  2 0 0 5 .  J o u r n a l  o f  A g i n g  a n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1 6 ( 3 ) ,  2 8 0 - 2 9 1 .  

L e e ,  S .  A . ,  X u ,  W.  H . ,  Z h e n g ,  W. ,  L i ,  H . ,  Ya n g ,  G. ,  X i a n g ,  Y.  

B . ,  e t  a l .  ( 2 0 0 7 ) .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p a t t e r n s  a n d  t h e i r  

c o r r e l a t e s  a m o n g  C h i n e s e  m e n  i n  S h a n g h a i .  M e d  S c i  

S p o r t s  E x e r c ,  3 9 ( 1 0 ) ,  1 7 0 0 - 1 7 0 7 .  

L i ,  F. ,  F i s h e r ,  K .  J . ,  B r o w n s o n ,  R .  C . ,  &  B o s w o r t h ,  M .  ( 2 0 0 5 ) .  

M u l t i l e v e l  m o d e l l i n g  o f  b u i l t  e n v i r o n m e n t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r e l a t e d  t o  n e i g h b o u r h o o d  w a l k i n g  

a c t i v i t y  i n  o l d e r  a d u l t s .  J o u r n a l  o f  E p i d e m i o l o g y  a n d  

C o m m u n i t y  H e a l t h ,  5 9 ( 7 ) ,  5 5 8 - 5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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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p e z - Z e t i n a ,  J . ,  L e e ,  H . ,  &  F r i i s ,  R .  ( 2 0 0 6 ) .  T h e  l i n k  

b e t w e e n  o b e s i t y  a n d  t h e  b u i l t  e n v i r o n m e n t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a n  e c o l o g i c a l  a n a l y s i s  o f  o b e s i t y  a n d  v e h i c l e  m i l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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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e t  a l .  ( 2 0 0 7 ) .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a n d  p u b l i c  h e a l t h  i n  

o l d e r  a d u l t s .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f r o m  t h e  A m e r i c a n  

C o l l e g e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a n d  t h e  A m e r i c a n  H e a r t  

A s s o c i a t i o n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3 9 ,  1 4 3 5 - 1 4 4 5 .  

N i e d ,  R . ,  &  F r a n k l i n ,  B .  ( 2 0 0 2 ) .  P r o m o t i n g  a n d  p r e s c r i b i n g  

e x e r c i s e  f o r  t h e  e l d e r l y .  A m e r i c a n  F a m i l y  P h y s i c i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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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n ,  S .  Y. ,  C a m e r o n ,  C . ,  D e s m e u l e s ,  M . ,  M o r r i s o n ,  H . ,  C r a i g ,  

C .  L . ,  &  J i a n g ,  X .  ( 2 0 0 9 ) .  I n d i v i d u a l ,  s o c i a l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  a n d  p h y s i c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c o r r e l a t e s  

w i t h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a m o n g  C a n a d i a n s :  a  

c r o s s - s e c t i o n a l  s t u d y .  B M C  P u b l i c  H e a l t h ,  9  ,  2 1 - 3 2 .  

P a t e ,  R . ,  P r a t t ,  M . ,  B l a i r ,  S . ,  H a s k e l l ,  W. ,  M a c e r a ,  C . ,  

B o u c h a r d ,  C . ,  e t  a l .  ( 1 9 9 5 ) .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a n d  p u b l i c  

h e a l t h :  a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f r o m  t h e  C e n t e r s  f o r  D i s e a s e  

C o n t r o l  a n d  P r e v e n t i o n  a n d  t h e  A m e r i c a n  C o l l e g e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m e r i c a n  M e d i c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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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l l i s ,  J .  F. ,  B o w l e s ,  H .  R . ,  B a u m a n ,  A . ,  A i n s w o r t h ,  B .  E . ,  

B u l l ,  F.  C . ,  C r a i g ,  C .  L . ,  e t  a l .  ( 2 0 0 9 ) .  N e i g h b o r h o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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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n g h ,  M .  ( 2 0 0 4 ) .  E x e r c i s e  a n d  a g i n g .  C l i n i c s  i n  G e r i a t r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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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o r t  f o r  A l l  t o  a g e - s p e c i f i c  t a r g e t  g r o u p s :  T h e  i m p a c t  o f  

s p o r t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r e .  E u r o p e a n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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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 m m e r ,  Z . ,  &  L i n ,  H .  ( 1 9 9 6 ) .  L e i s u r e  a c t i v i t y  a n d  w e l l - b e i n g   

a m o n g  t h e  e l d e r l y  i n  Ta i w a n :  Te s t i n g  h y p o t h e s e s  i n  a n   

A s i a n  s e t t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C r o s s - C u l t u r a l  G e r o n t o l o g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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